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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理据和目标 
 

1. 2015年，联合国会员国一致通过了《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下

简称“《2030年议程》”）。议程包含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
和169个具体目标。1 联合国大会在第70/1号决议中指出，将使用一套

可量化成果的全球指标对各项目标和具体目标进行跟踪和审查。因此，

成立了可持续发展目标各项指标机构间专家组（IAEG-SDGs），以制

定一个全球指标框架，用于监测《2030年议程》的执行情况。目前，

会员国正在根据《2030年议程》和具体国情制定国别指标。2 指标框

架的全面开发需要时间，并且可能会随着知识和数据的丰富而加以完

善。 

2. 可持续发展目标各项指标机构间专家组的报告要求全球监测应尽可能

以可比较和标准化的国家数据为基础，此类数据是通过各国向国际统

计系统报告这一成熟机制获取。应加强国家一级对国际商定标准的采

用，增强国家统计能力，并改进报告机制，以填补数据空白，提高国

际可比性。 

3. 相关进展直接影响到会计和报告议程。可持续发展目标12“负责任消

费和生产”在其具体目标12.6中鼓励各公司，特别是大型公司和跨国

公司，采取可持续的做法，并将可持续性信息纳入其报告周期。指标

12.6.1要求提供发布可持续性报告的公司数量相关数据（详见12.6.1）。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其他指标在许多企业的报告中已经有所披露，例如

能源和水的使用、二氧化碳排放、废物的产生和回收利用，以及人力

资源管理、性别平等和社区发展等方面。  

4. 因此，就这个新建立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监测框架而言，公司报告可能

是一个重要的数据来源。报告作为公司绩效信息的主要来源，可以帮

助政府和资金提供方等利益攸关方评估公司对可持续发展产生的的经

济、环境和社会影响，由此丰富和强化目标监测机制。 

5. 这也进一步促进了统一的可持续性报告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监测框架之

间的协调一致。关于公司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贡献的相关数据非

常重要，可用于评估实现目标的进展情况、加强可持续发展目标导向

                                                            
 1 联合国大会，《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015 年 10 月 21 日，A/RES/70/1，网址： 

http://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migration/generalassembly/docs/globalcompact/A_RES_70_1_
E.pdf （2019 年 1 月 11 日访问）。 

 2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机构间专家组指标报告》，纽约：联合国（2016
年），E/CN.3/20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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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司治理机制、投资者和其他主要利益攸关方及资本提供者决策，

并促进企业层面的行为改变。可持续发展目标议程要求公司提供可比

和可靠的数据，反映其在实现会员国商定的具体目标和指标方面的表

现。这反过来又为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监测框架及其宏观指标基础上协

调统一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提供新的动力。 

6. 为应对这一挑战，2016年，在肯尼亚举行的第十四届部长级会议期间，

贸发会议发起了关于为公司报告选择有限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核心指标

的倡议。 

7. 国际会计和报告准则政府间专家工作组（ISAR，以下简称“会计准则

专家组”）于2017年要求贸发会议根据可持续发展目标，围绕有限的

实体报告核心指标编写一份指导文件。贸发会议根据会计准则专家组

第三十四届会议的议定结论，编写了此份《关于实体报告为实现可持

续发展目标所作贡献的核心指标指南》（以下简称“《指南》”）。

《指南》基于过去三年在会计准则专家组年度会议期间3以及闭会期间

论坛（包括贸发会议2016年至2018年间召开的咨询小组会议）上对该

问题的阐述。 

8. 根据关键报告原则、选择标准、主要报告框架和公司报告惯例，会计

准则专家组讨论确定了有限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核心指标（附件1）。

这些核心指标旨在作为公司可持续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的起点或切

入点。因此，指标代表了公司需要提供的最低限度披露，以供政府评

估私营部门对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的贡献。然而，这些指标的目

的并非阻止公司以定性或定量的形式提供更多信息。核心指标只是代

表了若干选定的公司指标，不涵盖所有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宏观层面的

指标。普遍认为这些指标对于评估公司活动的经济、环境、社会和治

理影响不可或缺，也已经出现在很多公司的报告和报告框架中。 

9. 本指南的目标是提供实用信息，说明如何能够以一以贯之的方式，并

按照各国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情况的需要，对这些指标进行衡量。

本指南旨在提供一个工具，协助各国政府评估私营部门为落实可持续

发展目标作出的贡献，并就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12.6.1进行报告。指

                                                            
3 国际会计和报告准则第 33 号（ISAR 33）《提高报告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作用：将环境、社会和

治理信息纳入公司报告》问题注释，网址：
https://unctad.org/meetings/en/SessionalDocuments/ciiisard78_en.pdf 
国际会计和报告准则第 34 号（ISAR 34）《提高可持续性报告的可比性：选定关于公司促进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报告的核心指标》问题注释，网址：
https://unctad.org/meetings/en/SessionalDocuments/ciiisard81_en.pdf 
国际会计和报告准则第 35 号（ISAR 35）《提高可持续性报告的可比性：选定关于实体促进实现可持续发

展目标报告的核心指标》问题注释，网址：
https://unctad.org/meetings/en/SessionalDocuments/ciiisard85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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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也是为了帮助各实体以一致和可比的方式就可持续性问题提供基线

数据，并满足可持续发展目标议程诸多不同利益攸关方的共同需要

（图1）。本指南作为贸发会议在这一领域持续开展的项目的一部分，

还有望在国家和公司层面促进成员国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方面的能

力建设。本指南将根据实际应用的结果进行必要更新。  

 

图 1: 按实体类型划分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核心指标主要用户 

  

来源：贸发会议 

 

第二章 选择和报告可持续发展目标核心指标的基本原则 
2.1 方法要点 

10. 在编制方法方面，本指南主要基于以下考虑因素。 

11. 简便性4：本指南旨在为信息编制者（法律实体层面和综合层面）以及

公共和私营部门的不同使用者提供一个方便易用的工具，帮助他们了

解各实体在可持续性/可持续发展核心指标方面的绩效和影响。 

                                                            
4《指南》旨在实现合理范围内的简便性，因为可持续发展及该领域的部分主题比其他主题更加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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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基线方法：选定的核心指标重点关注资源的合理利用（如水、能源、

空气；减少废物）、与人力资本发展和性别平等相关的社会议题、以

及治理和透明度（这是常规业务运营周期的一部分），因此对任何企

业都是通用的。《指南》将实体的实践及其在可持续性报告过程中所

处的不同阶段考虑在内。《指南》并非旨在制定新的报告准则，而是

要根据实体当前的报告实践和主要的报告框架（如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全球报告倡议组

织、全球契约组织等）选择共同的可持续发展指标；《指南》为每个

选定的核心指标均提供了计量方法，并对收集数据的核算来源给出建

议。不同经营背景下的各企业可以将这些基线指标作为出发点，根据

需要提供更多信息，以反映其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有关的具体做法和更

具体的用户需求（特别是代表投资者和其他资本提供者的用户）。 

13. 强调定量指标：定性和叙述性披露以及在具体背景下理解这些指标固

然重要，但《指南》中未涉及叙述性披露，而是侧重于定量指标。 

14. 对于每项报告指标（微观层面），都参考了最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指标（宏观层面）及其元数据指南，以促进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指标

之间的一致性。例如，在核心指标D.1.2（女性董事的人数和百分比）

中，参考了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5.5.2（妇女在管理岗位任职的比例）。

在一些情况下，多个报告指标涉及同一个宏观指标；在其他一些情况

下，报告指标与提到的宏观指标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该报告指

标代表了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宏观层面的最佳匹配性，将通过试点测试

进一步探讨其有用性5。微观和宏观指标之间的一致性参照了《国民账

户体系》6。《国民账户体系》是一个由欧洲共同体、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经合组织”）、联合国和世界

银行共同开发的统计框架方法。《国民账户体系》认为，微观数据库

和行业或整体经济的相应宏观经济账户之间若实现完全兼容，将会具

有巨大的分析优势，而且，信息技术的进步也使得从行政和业务记录

中获取数据变得愈加容易。《国民账户体系》也指出，由于各种原因，

很难（甚至无法）在实践中实现微观数据库和宏观经济账户之间的完

全兼容。但是，作为一项一般目标，经济核算中使用的概念、定义和

分类应尽可能在微观和宏观层面保持一致，以方便两种数据之间的衔

接。 

 

2.2 选择标准 
 

                                                            
5  根据建议的核心指标在实际应用中的反馈，可在这一领域进一步完善。 
6《国民帐户体系》，纽约，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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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核心指标的选择基于以下标准： 

 与至少一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监测指标相关； 
 基于现有的关键倡议或报告框架和/或应在公司报告中找到； 
 普遍性（适用于所有报告实体）； 
 跨行业可比性； 
 能够解决实体可以控制并为其收集数据的问题（增量方

法）； 
 能够促进财务和非财务报告原则和数据的统一； 
 能够统一计量； 
 适用于合并报告和法律实体报告。 

16. 如前所述，核心指标将在国家一级试行，以确认其有用性和可行性。

因此，一些指标可能会被替换、增加或删除，也可能会进一步调整可

持续发展目标宏观指标框架。必须强调，此项工作的目标是制定一套

适用于所有公司的核心指标，但某些指标可能会不适用于某些实体。

一些中小企业的公司治理指标可能就属于这种情况。国家一级的试行

将为此提供有用的证据。 

 

2.3 报告原则 
 

17. 《指南》基于以下考虑：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的报告框架应与国际财

务报告系统的现有制度基础保持一致。该框架需要能够确保财务和非

财务报告模型的一致性，并为把可持续性信息持续有效地纳入公司报

告周期提供空间。这包括《财务报告的概念框架》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报告的相关性、计量方法的一致性和数据可比性、报告边界的明确性

以及增量方法7。 

18. 重要性与普遍性：与重要性原则有关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果认定重

要性为具体实体所特有，则可能会与普遍性标准产生冲突。在可持续

发展目标报告的背景下，除了既定定义8之外，重要性还有一个新的维

度。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通过需要多方利益攸关方的协商，需要所有各

方一致同意经济、环境和社会活动的某些方面对他们来说是具有重要

性的。因此，选择可持续发展目标核心指标所依据的理念是，这些目

标被纳入公司当前的重要性评估中，从而指导可持续性披露框架。这

也符合气候相关财务披露工作组关于气候相关财务风险披露的报告，

                                                            
7 详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提高报告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作用：将环境、社会和

治理信息纳入公司报告》（2016 年），TD/B/C.II/ISAR/78 
8  根据《财务报告的概念框架》，“如果信息的省略或误报会影响使用者基于特定报告实体的财务

信息做出的决策，则信息就具有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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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报告指出气候相关风险是一种不可分散的风险，几乎影响到所有行

业。9 

19. 此外，还需要提高重要性评估流程的透明度，该过程应与可持续发展

目标核心指标数据的报告同时开展。欧盟委员会10在《关于无约束力

非财务报告准则更新的咨询文件》中提到了双重重要性的观点：（a）
财务重要性，考虑到公司的发展、业绩和地位，将投资者视为主要受

众；（b）环境和社会重要性，考虑到公司活动的影响，将消费者、

民间社会、雇员和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视为主要受众。 

20. 报告边界的明确性：因为要符合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所以需要披露确

定报告实体边界的依据和可持续性报告所依据的其他假设和方法。一

些辖区可能不要求法律实体在编制财务报表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只在编制合并报告时采用即可。这可能给汇编非财务数据带来困难，

因为公司在报告法定财务数据时可能使用不同的会计规则。合并规则

在将数据从公司内部到公司一级的汇总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而

影响到公司报告与在国家一级观察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监测之间

的联系。无论如何，当归属于该组织主流报告边界以外的实体、设施

或活动的信息也被报告时，应将其与关于财务边界内实体和活动的信

息明确区分开来。11 

21. 增量方法：核心指标的选择要考虑到公司现有的数据收集能力或信息

获取渠道。给公司施加过重的负担可能不利于私营部门参与《2030年
议程》。因此，建议采取一种增量方法，即选定的指标首先用来处理

公司可以控制并已经收集数据的问题，或公司能够获得相关信息来源

的情况。 

22. 计量方法的一致性和数据可比性：需要各项指标可以跨实体、时间和

地域进行比较，因此，需要关于范围、数据质量、使用方法和局限性

等问题的具有透明度和可溯源性的文件。 

                                                            
 9  想要进一步了解贸发会议秘书处如何将重要性视为核心指标概念框架的一部分，请参见：联合国

贸易和发展会议《信息披露对于风险评估的作用和提高公司报告对决策的有用性》（2017 年），
TD/B/C.II/ISAR/81 
10  有关重要性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关于无约束力非财务报告准则更新的咨询文件》，第 7-8 页，

网址：
https://ec.europa.eu/info/sites/info/files/business_economy_euro/banking_and_finance/documents/2019-
non-financial-reporting-guidelines-consultation-document_en.pdf 
11   关于这一点，请参见“气候披露标准委员会（CDSB）框架《为报告环境信息、自然资本和相关

的商业影响推进和统一主流报告中的环境信息披露》”，

https://www.cdsb.net/sites/default/files/cdsb_framework_2.1.pdf，2018 年 4 月，第 27 页。“REQ-07 组

织边界”章节还指出应说明确定组织报告边界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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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报告期：财务和非财务数据在时间长度（通常为一年）和开始/结束日

期两方面都应涉及同一报告期。报告信息应当完整，并与报告组织宣

布的其财务报表的时期一致。 

 

2.4 基础会计数据 
 

 2.4.1 定义收集核心指标信息的单位 
 

24. 《指南》建议，核心指标的基础会计数据应在业务单位/设施层面记录

和收集，在汇总时不仅应参照上文定义的财务边界，还应酌情参照某

些地理边界。 

25. 在为财务和非财务数据制定会计系统时，必须确保该系统能够满足各

种报告要求和用户需求。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在收集和记录时对数据

分门别类，以便能够根据不同需要以各种形式进行合并。实体通常由

许多不同的“单位”组成，尤其是大型企业和多元化的企业（不同地

点、不同产品）。收集这种分类数据使得实体具备必要的灵活性，以

满足各种报告要求。 

26. 这种模块化有利于汇编环境、社会和体制指标。可以在活动、设施或

实体层面收集和编制信息，以响应适用的法规要求。例如，可以要求

在单个设施（如工厂或营业厅等）层面收集和报告环境和社会数据。
12某些温室气体数据的排放交易计划、用水紧张地区的识别、工伤频

率等都属于这类情况。如果实体在多个地点均设有业务（如工厂），

那么这些工厂很可能在不同的条件下运作，并产生不同的环境和社会

影响。因此，最好先收集和汇编每个设施的环境和社会指标，然后再

对业务单位账户进行汇总。13 

27. 即使不公开披露国别信息，大多数在不同国家开展业务的实体也会通

过内部管理报告来收集、阐述和使用此类信息。因此，拥有跨国业务

的大多数组织已经在收集国别数据。 

28.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要求控制其他实体（如子公司）的报告实体编制合

并财务报表。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合并财务报表是“一个集团将

                                                            
12 http://ghgprotocol.org/sites/default/files/ghgp/standards/ghg-protocol-revised.pdf，

第 20-21 页。  
13 另见：
http://waterfootprint.org/media/downloads/TheWaterFootprintAssessmentManual_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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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收入、支出和现金流作为单

一经济实体列报的财务报表”。在汇总编制《指南》提出的核心指标

所需的数据时，需要采用类似的方法，包括在国家一级。 

 

 2.4.2. 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信息的质量和可靠性 
 

29. 可用信息的准确性将取决于信息来源和报告实体鉴证此信息的后续能

力。因此，实体最好使用内部和外部鉴证的恰当组合来确保发布数据

的可靠性。例如，欧盟委员会最近建议，实体可以通过以下机制提高

非财务信息的公平性和准确度： 

 适当的公司治理安排（例如，委托某些独立的董事或董事会

委员会负责可持续性和/或透明度事项）； 

 健全可靠的证据、内部控制和报告制度； 

 有效的利益攸关方参与； 

 独立的外部鉴证。 

 

30. 与财务报告不同，在大多数国家，对可持续性报告的第三方鉴证仍然

是自愿的。但仍应指出，例如，全球报告倡议组织和欧洲会计协会14

鼓励独立鉴证，以提高可持续性报告的质量。此外，贸发会议N.1号
研究文件15指出，非财务数据的质量必须可以核实，并与财务数据质

量相同。该文件还建议将核心指标数据的审计在鉴证业务国际准则第

3000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审查框架内进

行，该框架并不妨碍实体同样使用AA1000审验标准。16国际上最常用

的两个国际标准是鉴证业务国际准则第3000号（ ISAE 3000）和

AA1000AS审验标准。普遍认为二者都与各大报告框架相一致，如全

球报告倡议和综合报告框架。17 实体可以选择合理鉴证或有限鉴证。 

                                                            
14  欧洲会计协会前身是欧洲会计师联合会（FEE），汇集了来自 37 个国家的 51 个专业组织。 

15《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报告指标调查》，贸发会议 N.1 号研究文件，

UCTAD/SER.RP/2018/1，http://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ser-rp-2018d1_en.pdf，第

23 页。 

16关于鉴证做法的最新情况，请参见：https://www.cpajournal.com/2017/07/26/current-
state-assurance-sustainability-reports/ 
17 《整合报告鉴证：问题探讨》，http://integratedreporting.org/wp-
content/uploads/2014/07/Assurance-on-IR-an-exploration-of-issu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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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在合理鉴证业务中，从业者收集充足的适当证据，以降低鉴证业务风

险，并能够认定某个主题在所有重大方面符合确定的适当标准，并以

积极保证的形式出具报告（例如，“财务报表的编制符合有关适用法

律和会计准则”）。相比之下，在有限鉴证业务中，从业者收集的证

据比合理鉴证业务少；但是，这些证据适当并足以认定某个主题在特

定情况下合情合理，并以消极保证的形式出具报告（例如，“我们没

有注意到任何情况使得我们相信，财务报表未根据适当标准编制，例

如有关法律和/或会计准则”）。与合理鉴证业务相比，从业者在有限

鉴证业务中进行不同或更少的的测试，测试时使用的样本数量也更小。
18 

32. 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还考虑到了使用混杂或混合鉴证的可能性，这意

味着不同的披露可能会有不同级别的鉴证（某些披露采用合理鉴证，

而另一些则采用有限鉴证）。因此，建议披露核心指标的实体选择上

述鉴证准则的一种形式，同时要考虑到其相对成本。 

   

                                                            
18 例如： 
https://www.icaew.com/en/technical/audit-and-assurance/assurance/process/scoping/assurance-
decision/limited-assurance-vs-reasonable-as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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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实体可持续发展目标核心指标 
 

33. 本章涉及贸发会议建议的核心指标，涵盖经济、环境、社会和体制

四个方面的表现。针对每项指标，《指南》均提供了定义、计量方法和

可能的信息来源，及其与相关宏观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之间的联系和一

致性。 

34. 实体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报告需要证明以下背景信息：19  
 

 组织总部位置。 

 实体开展业务的国家数量以及实体从事重要运营或与报告中

涵盖的可持续性主题特别相关的国家/地区名称。 

 所有权性质和法律形式。 

 服务的市场（包括地理细分、行业以及客户和受益人的类

型）。 

 报告期内组织的规模、结构和所有权发生的重大变化，包括

经营地点的变化或业务的变化，如设施的开设、关闭和扩建；股本

结构的变化和其他资本的形成、维护和变更操作（如兼并或收购）。 

A. 经济方面 
35. 在经济方面，建议采用以下核心指标： 

 收入； 

 增加值； 

 净增加值； 

 税费和向政府支付的其他款项； 

 绿色投资； 

 社区投资； 

 研发总支出； 

 当地采购的百分比。 

 

                                                            
19 这符合全球报告倡议组织关于组织概况描述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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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收入和/或（净）增加值 

A.1.1. 收入 

定义和计量方法 

36. 收入最好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5号 
——客户合同收入》（IFRS 15）来定义

和计量。20 若实体不采用IFRS 15，而是

采用中小企业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 
for SMEs），应明确说明和解释。参照

IFRS框架也与宏观统计数据的编制（如国

内生产总值）相一致，数据编制的依据是

联合国、欧盟委员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共

同制定的《国民账户体系》。21 

数据来源： 

37. 收入位于损益表的第一行。报告期内用来

计算收入的各项单笔交易的信息被记录在

财务会计系统中（应收账款，收入周期）。管理会计系统和内部管理

报告通常根据不同的维度（分部报告）显示分部收入。具体国家/地区

的数据可从这些系统中获取。 

38. 总收入的数字应与在该实体管理账户和已审计财务报表中其他地方出

现的数据一致。 

 

A.1.2. 增加值 

定义 

                                                            
20 这与实体已在实践中采用的若干框架相符。GRI标准 201-1要求对收入进行类似的报告。GRI指
南规定，组织应尽可能使用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或经内部审计的管理帐目中的数字来汇编经济披露

信息。例如，可以使用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公布的相关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和国际财务报

告准则解释委员会的相关解释（某些披露参考了具体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以及国际认可的

财务报告相关国家或地区标准来汇编数据。此外，UNCTAD/EEI（III.G）（《生态效率指标编制

者和使用者手册》，http：//unctad.org/en/Docs/iteipc20037_en.pdf，第 103 页）规定，包括收入在

内的所有财务项目都应按照国际会计准则进行定义。 
21 《国民账户体系》全文见：
https://unstats.un.org/UNSD/nationalaccount/docs/SNA2008.pdf 

与 SDGs 的相关性 

该指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指

标 8.2.1（实际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年均增长率）相关。国

际劳工组织是指标 8.2.1 的联

合国托管机构。其元数据指

南对国内生产总值进行了定

义，并提议根据国民账户生

产侧计算该总量，从而突出

高质量实体信息的重要性 

此外，若干可持续发展目标

指标的分母中都使用到了收

入这一概念，更加凸显了保

持其计算方法连贯一致的重

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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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增加值的定义是收入与买入

材料、商品和服务成本之间

的差额。换言之，增加值是

实体能够创造的、可以在不

同的利益攸关方（雇员、贷

方、当局、股东）之间分配

的财富。 

计量方法 

40. 增加值可按下列公式计算22： 

产生的直接经济价值（营收和其

他收入） 

减去 

分配的经济价值（运营成本、雇

员工资和福利、向资本提供者的

付款、向各国政府的付款以及社

区投资） 

=留存的经济价值 

其中： 

41. 产生的直接经济价值从收入

算起，同时将金融投资（如

金融贷款的利息、股份的股

息）和资产出售（如有形资

产，例如财产、基础设施和

设备，以及无形资产，例如

知识产权）等其他渠道产生

的收入也考虑在内。 

42. 分配的经济价值需要考虑以

下因素： 

                                                            
22 这与 GRI（201-1，第 6-7 页）和 UNCTAD/EEI（《生态效率指标编制者和使用者手册》

http://unctad.org/en/Docs/iteipc20037_zh.pdf，第 103 页）等方法是一致的，都将“增加值”

定义为“收入-商品和服务的购买成本”。但是应注意，此处提议的计算方法可能会造

成某些企业产生的经济价值被低估，特别是在技术和创新领域。这些企业的自有资本可

以为企业及其所有者创造巨大的经济价值。这种自有资本的例子包括研发过程中产生的

知识产权以及支持采矿和运输业的建筑和工程项目。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建议单独报

告在报告期内产生的自有资本。 

与 SDGs 的相关性 

该指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8.2.1（实际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和 9.4.1

（每增加单位净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

及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 9.b（支持发

展中国家的国内技术开发、研究与创新，

包括提供有利的政策环境，以实现工业多

样化，增加商品附加值）相关。 

国际劳工组织为 8.2.1制定了元数据指南，

要求计算国内生产总值，其定义为“所有

常住生产者单位的增加值总额加上该部分

（也可能是全部）税收 ，再减去产品补贴

（这部分不包括在产出估值中）。” 具体

目标 9.b 中也明确提到了增加值，包括联

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以下简称

“工发组织”）针对指标 9.b.1 编写的指

南。本指南围绕制造业增加值的概念展

开。工发组织和国际能源机构还为指标

9.4.1 制定了元数据指南，指南中使用与指

标 8.2.1相同的定义明确提及增加值。这凸

显了获取准确、可靠和可比的增加值信息

以及选择增加值作为实体报告核心指标的

至关重要性。 

此外，若干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的分母中

都使用到了增加值这一概念，更加凸显了

保持其计算方法连贯一致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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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营成本，即在组织外部为买入的材料、产品组件、设施和

服务支付的所有款项。除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材料和组件的成本之外，

其他运营成本还包括物业租金、许可费、合同工付款等。 

 雇员工资和福利，即工资总额（包括雇员薪水和代表雇员向

政府机构支付的金额）加上福利总额（不包括培训和防护设备的成

本或与雇员工作职能直接相关的其他费用项目）。代表雇员向政府

机构支付的款项可以包括雇员税、税赋和失业基金。福利总额可以

包括定期缴款，如养老金、保险、车队和私人医疗；其他雇员支持

项目，如住房、无息贷款、公共交通补助、教育补助和裁员费。 

 向资本提供者支付的款项，即向所有股东发放的股息和向贷

款提供者支付的利息（所有形式的债务和借款的利息，而不仅是长

期债务的利息）。 

 向政府支付的款项，即该组织在国际、国家和地方各级支付

的所有税费和相关罚款（另见 A.2.1 税费和向政府支付的其他款项）。 

 社区投资，即在企业以外的目标受益人所在的更广泛社区所

做的自愿捐款和资金投资。此类投资可包括对慈善机构、非政府组

织和研究机构的捐款（与该组织的商业研发无关）；用于支持社区

基础设施的资金，如娱乐设施；社会活动的直接费用，包括艺术和

教育活动。如果报告基础设施投资，那么除了资本成本之外，组织

还可以将支持正在进行中的设施或方案的运营成本（另见 A.3.2 社区
投资）以及商品和劳动力成本包括在内。 

43. 具体来说，从这个公式出发，增加值的计算方法为： 

44. 产生的直接经济价值减去上面定义的运营成本（从外部供应商买入商

品和服务的成本）23。 

这通常被称为总增加值（GVA）。 

可能的信息来源： 

 

45. 增值报表，即描述组织创造的财富、该财富如何在包括雇员、股东、

政府、债权人等在内的各利益攸关方之间分配、以及保留在企业中的

财富的财务报表。  

                                                            
23 增加值也可以计算为：工资+折旧+摊销+已付利息+税费+社区投资+股利+留存利润。

这种方法可参见《生态效率指标编制者和使用者手册》，

http://unctad.org/en/Docs/iteipc20037_en.pdf，第 1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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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增值报表的编制基于传统会计系统内收集的数据，因此增加值是按权

责发生制计算。 

47. 若实体未编制增值报表，则应根据该组织经审计的损益（P＆L）表中

的数据或其内部审计的管理帐户中的数据来计算增加值（应使用具体

国家数据的内部管理报告）。特别是，若实体想要编制增值报表，可

以从所有付给外部商品和服务供应商的账单中得出运营成本（记录在

应付账款中）；雇员工资和福利以及相关信息流的数据通常由人力资

源职能部门管理，位于薪酬与薪资管理信息系统中。许多实体使用专

门的软件来收集和详细编制薪资

信息。向不同资金提供者的付款

记录在特定帐户中（例如，应付

利息或应付股息），且可在损益

表中作为利息支出或在现金流量

表中作为已支付的股息；以捐赠

形式进行的社区投资记录在一个

特定的账户中，通常称为慈善捐

款（在内部报告中，它们作为一

个独立的支出项目列示，很可能

被称为“慈善捐款”）。 

A.1.3. 净增加值 

定义 

48. 净增加值是指已减去折旧的增加

值。 

计量方法 

49. 净增加值的计算方法是使用指标

A.1.2增加值减去有形资产的折

旧。24 

图2给出了指标A.1.1收入、A.1.2增加值和A.1.3净增加值的比较示例。 

可能的信息来源： 

参考指标A.1.2中讨论的增值报表和相关数据的其他计算方法。  

                                                            
24 净增加值也可以计算为：工资+无形资产摊销+已付利息+税费+社区投资+股利+留存利

润。该方法可参见《生态效率指标编制者和使用者手册》，

http://unctad.org/en/Docs/iteipc20037_en.pdf，第 104 页。 

与 SDGs 的相关性 

该指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指

标 8.2.1（实际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年均增长率）和 9.4.1

（每增加单位净值的二氧化

碳排放量）以及可持续发展

目标具体目标 9.b（支持发展

中国家的国内技术开发、研

究与创新，包括提供有利的

政策环境，以实现工业多样

化，增加商品附加值）相

关。 

关于公司报告净增加值的统

计相关性的更多信息，请参

见指标 A.1.2 的文字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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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指标 A.1.1，A.1.2 和 A.1.3 的计算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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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向政府支付的款项 

A.2.1. 税费和向政府支付的其他款项 

定义 

50. 该指标的定义是一段给定时间内的税费

（不仅包括所得税，也包括其他税赋和

税费，例如财产税或增值税）加上有关

已付罚金，再加上向政府支付的所有版

权费、许可费和其他款项。 

计量方法 

51. 组织可以通过汇总其所有税费来计算该

指标，这些税费可以包括所得税、财产

税以及消费税、增值税、地方税费和其

他可能针对特定行业/国家的税赋和税费
25，以及向政府支付的所有版权费、许可

费和其他款项。 

52. 该指标不包括与收购政府资产（如购买

前国有企业）有关的金额。因与纳税无

关的违规问题（如环境污染）受到的处

罚和罚款需从该指标中去除。 

53. 如果一个实体从政府获得补贴和其他付

款26，建议单独注明。 

54. 如果一个组织在多个国家开展业务，则

像其他指标一样，建议按国家报告该指

标。在国家一级提出的所有经济指标使

用的细分定义应保持一致。或者也可以基于法律实体报告来计算该指

标。 

55. 需要注意的是，法律实体报告并不一定等同于国别报告。东道国可能

有多个法律实体，由位于东道国的一个母公司控制。一个国家的多个

                                                            
25关于这一点，另见贸发会议于 2008 年发布的《年度报告中的企业责任指标指南》

（UNCTAD/CRI），联合国出版物，UNCTAD/ITE/TEB/2007/6，网址：

http://unctad.org/en/Docs/iteteb20076_en.pdf，（指标 14）；http://www.ifrs.org/issued-
standards/list-of-interpretations/ifric-21-levies/ 

26 例如税收优惠，如免税、抵扣或针对特定行业的递延和补贴（如农业补贴、石油补贴、汽车经销

商补贴、住房补贴等）。 

与 SDGs 的相关性 

该指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指

标 17.1.2（由国内税收提供

的国内预算比例）相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 2014

年政府财政统计（GFS）税

种，提供了指标 17.1.2 的联

合国元数据指南。在政府财

政统计中，税收被分为六大

类：（1）对所得、利润和资

本收益征收的税收；（2）对

工资和劳动力征收的税收；

（3）对财产征收的税收；

（4）对商品和服务征收的税

收；（5）对国际贸易和交易

征收的税收；（6）其他税

收 。 根 据 《 国 民 账 户 体

系》，对政府的付款在政府

财政中被认定为收入。《国

民账户体系》还讨论了实体

应如何在其报告周期内核算

税收负债，包括已付税款和

应付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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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的法律实体数据需要在国家一级进行汇总，以向对国家一级信息

感兴趣的利益攸关方提供有意义的信息。因此，国别报告不仅限于法

律实体报告。 

 

可能的信息来源： 

56. 在资产负债表中，税费和向政府支付的其他款项既可以作为支出，也

可以作为负债（资产）。 

57. 例如，所得税费用是一个收入报表项目，跟在税前利润（EBT）之后

一行。财产税是一般费用的一部分。具体的税费和向政府支付的款项

通常记录在每一项税款/付款的可识别账户中。在许多会计软件程序中，

增值税（VAT）账户用于跟踪销售税的收取和支付。具体账户还用于

记录对由政府监管的行业（如电信、采矿、航空、银行、保险、乳制

品、能源和自然资源等）征收的某些费用、减免、捐款或特许权使用

费。 

58. 在确定国家一级向政府支付的税费和其他款项的信息时，也应参考国

别数据的内部管理报告。内部管理报告可维持不同的详细程度，也可

在国家一级进行汇总，以便为决策提供信息，例如，在一个国家的业

务情况相关信息。 

A.3. 新投资/支出 

A.3.1. 绿色投资 

定义 

59. 绿色投资是指可被视为对环境有直接或间接积极作用的投资。换言之，

该指标包括那些主要目的在于预防、减少和消除污染及其他形式环境

退化的投资总额。27因此，对环境有益、但主要是为了满足实体的技

术需要或其内部卫生或安全和安保要求的投资不在此定义之内。 

计量方法 

60. 对于不同的经济活动，“绿色”有着不同的定义，而且实体会使用其

同义词（如环保、生态、生态友好型）来表示这种投资。通常，绿色

投资可能包括低碳发电和车辆、智能电网、能源效率、污染控制、循

                                                            
27 该定义与基于环境保护支出账户（EPEA）的方法（参见《环境经济核算体系：中心

框架》第 4.3 节）一致，网址：
https://seea.un.org/sites/seea.un.org/files/seea_techncial_note_-_epea_jan_2017_draf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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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利用、废物管理和能源浪费以及其他有助于解决特定环境问题的技

术。 

61. 可持续金融高级专家组（HLEG）与欧盟委员会《可持续金融行动计

划》合作，制定了一个完整的可持续性分类框架。该框架需要确定行

业、子行业和相关资产并对其进行识别和分类，包括以下项目：缓解

气候变化（避免排放或增加封存28）、适应气候变化（减少气候变化

的急性或慢性影响造成的破坏和损害）、健康的自然栖息地（保护和

改善陆地和海洋栖息地及生物多样性）、水资源管理和保护（节水，

水的可持续管理和取水）、废物最少化（废物再利用和循环经济）。
29  

62. 如果想了解与绿色投资有关的基础技术类型，并初步把握应纳入该指

标计算的投资类型，还建议使用以下清单30： 

 总体环境管理（包括废物管理、减少空气和水污染、土壤修

复）； 

 可再生能源（包括生物燃料）； 

 可提高效率的燃烧技术； 

 缓解气候变化（如捕获、储存、封存、处置温室气体）； 

 间接贡献（如能源储存）； 

 运输（减排、效率）； 

 建筑物（能源效率）。 

 

                                                            
28 这是一套可以大大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技术，通常包括三个步骤，即：从电厂或工业

过程中捕获二氧化碳，运输捕获和压缩的二氧化碳（通常使用管道），通过地下注入和

地质封存（也称为储存）进入地下深层岩层。 

29 该分类可参见 https://ec.europa.eu/info/sites/info/files/180131-sustainable-finance-final-
report_en.pdf，第 18 页。 

30 该清单由欧洲专利局和经合组织（2011 年）的研究人员制定。请参见环境技术指标

（ENV-Tech 指标）和 Inderst, G.，Kaminker, Ch.和 Stewart, F.（2012 年）合著的《定义

和衡量绿色投资：对机构投资者资产分配的影响》和经合组织《关于财务、保险和私人

养老金的工作文件》第 24号，经合组织出版社。其他与绿色投资相关的说明性示例也可

参见 Inderst, G.，Kaminker, Ch.和 Stewart, F.（2012 年）合著的《定义和衡量绿色投资：

对机构投资者资产分配的影响》和经合组织《关于财务、保险和私人养老金的工作文件》

第 24 号，经合组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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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欧盟环境保护活动分类（CEPA）还

将与以下项目相关的花费和交易算

作环保支出： 

 用于环保活动的资本形成

和土地购买；  

 购买环保产品，即直接有

助于环保工作的商品（如化粪池、

垃圾容器、堆肥容器等）； 

 对改装商品的投资，即这

些商品经过专门改造变得更加环保

（如无汞电池、不含氯氟烃的产

品）。只有超出“正常”产品成本

的额外成本才被计算在内。 

64. 各行业之间尚缺乏通用的定义，而且绿色投资的定义很可能取决于实

体的地点和业务背景。因此，需要在披露该指标时补充投资原因，通

过一致的口径说明为什么把一项投资归类为“绿色”。31 

65. 该指标应以货币形式（相应发票上显示的成本）计量，即应按审议的

报告期内提到的绿色投资总额计算。 

66. 还应计算附加的比率，该比率将企业在t期的绿色资本支出金额表示为

占该实体t期总资产和/或收入的百分比。这些指标以百分比（%）表示。 

67. 遵从本指南中对其他经济指标的建议，鼓励跨国实体按国家披露绿色

投资。 

 

可能的信息来源： 

68. 如果相应的支出未资本化，则可以将与这些支出有关的信息作为一项

营业支出。在损益表中，可以把它们作为生产成本的一部分或销售费

用的一部分，具体取决于其投资性质。当这些投资是重大投资时，它

们很可能会被资本化，并在报告期初进行预算，以便在资本预算等内

部管理报告中找到相应金额。一旦实体将此类费用资本化，它们就被

计入该实体资产负债表中的固定资产（通常作为不动产、厂房和设备

的一部分）。 

                                                            
31 例如，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披露用于减少和控制污染的重大资本支出，这些

支出被定义为“环境资本支出”。 

与 SDGs 的相关性 

该指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7.b.1

（能源效率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比例以及对基础设施和技术向可持

续发展服务的金融转移进行的外国

直接投资）相关。  

国际能源机构（IEA）正在制定指

标 7.b.1的计算方法。该方法将借鉴

其在《世界能源投资》和《能源效

率市场》报告方面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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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财务报表中的绿色投资示例 

 

A.3.2. 社区投资 

定义 

69. 社区投资是指在企业以外的目标受益人

所在的更广泛社区所做的慈善或自愿捐

款和投资。这不包括法律和商业活动或

投资，因为这些活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

满足核心业务需要或促进实体的业务运

营（如修建通往工厂的道路）。在计算

社区投资时，可包括在组织主要业务活

动之外建造的基础设施，如为工人及其

家属提供的学校或医院。 

计量方法 

70. 社区投资额应以货币形式表示，且应为

报告期内发生的支出（如适用，包括资

本支出和运营支出）。 

可列入计算的支出示例如下： 

与 SDGs 的相关性 

该指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指

标 17.17.1（为建立公私伙伴

关系和民间组织伙伴关系承

付的美元数额）相关。 

世界银行公私伙伴关系署已

为指标 17.17.1 制定指南。研

究人员应使用标准化模板从

公共和商业来源收集数据，

然后由世界银行进行验证和

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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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对慈善机构、非政府组织和研究机构的捐款（与该实体的商业研发无

关）； 
(b) 为社区基础设施（如教育、医疗和娱乐设施）提供的资金，包括实体

主要业务活动以外的基础设施，如为雇员及其家属提供的学校或医院； 
(c) 社会项目（如艺术和教育活动）的直接费用，或在自然灾害期间提供

紧急救济的直接费用。 

71. 在支持社区基础设施方面（b），如果实体购买了现有的基础设施，

则应参照实际发生的支出数额计算，如果实体为建造设施出资，则计

算应包括材料、劳动力以及与设施有关的所有建造成本，如果实体为

社区设施的日常运营提供资金，则应将相关的运营费用计算在内。 

72. 在支持社会项目（c）方面，指标的计算应参照该实体资助项目的具

体业务费用。 

73. 该指标的计算还应包括实体的非资金捐助（例如，某实体工人“借出”

他们的时间和能力为社区项目建造基础设施）和实物捐赠（按公允价

值计算）。 

74. 最好计算一个公司在t期的社区投资额占该实体t期总资产和/或收入的

百分比。这些指标以百分比（%）表示。 

75. 遵从本指南中对其他经济指标的建议，鼓励跨国实体按国家披露社区

投资。 

可能的信息来源： 

76. 捐款或慈善捐赠通常作为实体的总分类账记入一个单独的账户。这从

税务角度来说是必要的：实体应为可减税的捐款设立专门账户。因此，

计算该指标的信息可在该账户中找到，通常由财务、金库或会计部门

记录。 

77. 若有社区投资经理，那么他/她应是计算该指标所需的所有相关信息的

所有者。 

A.3.3. 研发总支出 

 

定义 

78. 研发总支出包括与为获得新的科学或技术知识和认知而进行的原始和

计划研究有关的所有费用（即研究活动的支出），以及与在商业化生

产或使用前将研究结果或其他知识应用于生产新的或大幅改进的材料、

设备、产品、工艺、系统或服务的计划或设计有关的所有费用（即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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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活动的支出）。该指标要求报告实体以货币单位披露其在报告期内

的研发支出。此类活动的示例包括发现新知识的研究，配方、产品或

工艺改造，涉及新技术的工具设计，原型、新产品和工艺设计和测试

等。 

计量方法 

79. 研发费用有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美国公认会计原则（GAAP）要求

把所有研发支出在发生当时列为费用（即在发生时作为一项费用在损

益表中冲销）。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国际会计准则第38号）将研究支

出列为费用，将开发支出列为资本（即作为无形资产在资产负债表中

摊销并报告）。例如，制药行业实体为获得开发新疫苗的新知识而进

行的试验支出就属于研究费用；汽车行业实体设计、制造和测试预生

产汽车模型是开发费用。因此，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指出，区分开发活

动与研究活动至关重要，而决定是将研发支出费用化还是资本化的最

重要标准是完成无形资产的技术可行性，以便使其可以使用或出售。 

80. 不管使用哪种会计处理方法，计算该指标时均应考虑某一报告期内发

生的所有研发支出。32 

 

 

 

 

 

图 4：财务报表中研发总支出示例 

                                                            
32 关于该指标，另见贸发会议于 2008年发布的《关于年度报告中公司责任指标的指导意

见 》 （ UNCTAD/CRI ） ， 联 合 国 出 版 物 ， UNCTAD/ITE/TEB/2007/6 ， 网 址 ：

http://unctad.org/en/Docs/iteteb20076_en.pdf，（指标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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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除研发总支出（以货币表示）外，还建议计算报告期内研发总支出与

总收入和/或资产的比率。这些指标以百分比（%）表示。 

82. 遵从本指南中对其他经济指标的建议，鼓励跨国实体按国家披露研发

支出。此外，跨国公司可能会与学术机构合作开展研发项目和协定，

而这些机构不一定是公司法意义上的法律实体。 

 

 

 

 

 

 

 

可能的信息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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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如图4所示，可在财务报表/财务会计系统

的损益表或资产负债表中找到用于计算该

指标的信息，具体取决于特定报告期内发

生的研发支出被列为费用（损益表中有专

门的研发费用科目，是运营成本的一部

分）还是资本（作为无形资产）。 

84. 可查阅管理会计系统和内部管理报告来获

取国别数据。 

 

 

A.4. 当地供应商/采购方案总数 

A.4.1. 当地采购的百分比33 

定义 

85. 当地采购的百分比是指报告实体从当地供

应商采购的支出比例。当地采购成本是衡

量实体与当地经济联系程度的一般指标。 

计量方法 

86. 该指标可根据权责发生制会计原则，按照

报告期内开具的发票或承付款计算。给当

地供应商的发票或承付款是指给向该组织

提供产品或服务的组织或人员开具的发票或承付款，这些组织或人员

与报告组织位于同一地区市场。 

87. “同一地理市场”的定义，即“当地”的定义，可以指业务周围（在

以公里或英里界定的一定范围内）的社区、一个国家内的一个区域或

一个国家。各组织对“当地”的定义可能存在很大差异，而且跟踪当

地采购需要相应系统、人力和具体技能。然而，对许多实体来说，这

些并非其采购业务的一部分，因此建议将国家作为区分标准。根据

UNCTAD/CRI的指导意见，与报告实体在同一国家生产或由与报告实

体在同一国家注册的实体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或符合该国政府规定的

                                                            
33 另见 GRI《G4 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第二部分：实施手册）第 83 页和 250 页。人

们公认该指标中“当地”的定义可能需要完善，尽管在实践中可能难以实施。特别是，基

于供应商所在地的标准可能会忽略当地供应商本身可能是非当地货物的购买者这一事实。

同时，专注于供应商的地理来源可能会引起与保护主义和反竞争做法有关的问题。因此，

本指南在这一问题上选择采用一种既定的基线方法。 

与 SDGs 的相关性 

该指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指

标 9.5.1（研发支出占国内生

产总值比重）相关。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

织（ UNESCO ，以下简称

“教科文组织”）是指标

9.5.1 的托管机构。其元数据

指南指出，应该用研发总支

出除以经济的总产出（国内

生产总值）。教科文组织使

用经合组织 2015 年出版的

《法城手册》，将研发定义

为“为增加知识（包括人

类、文化和社会知识）存量

和探索现有知识的新应用而

开展的创造性和系统性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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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内容或实体要求的采购被界定为“当地”。按照这一思路，在决

定是否将一定数量的采购纳入该指标计算时，最好先检查是否已向供

应商支付了跨国付款。这样，报告实体就可以通过查看发票确定报告

期内包含的当地采购项目，并按权责发生制计算成本。 

88. 建议当地采购总额同时以绝对值（以货币计量）和占报告实体采购总

额的百分比来表示。 

89. 这种计量方法还使得跨国实体能够同时以绝对值和百分比的形式计算

按国家划分的当地采购额。这可以通过累加位于某国的报告实体的所

有当地采购额（即位于某国的实体向位于该国的供应商的采购额）来

实现。 

90. 还建议尽可能按供应商规模对当地

采购额进行分类。国际上对归类为

“小型”实体的要求没有达成共

识，“规模”取决于一个国家或地

区的具体经济情况，因此，报告应

遵循商业实体经营国的惯例。如果

不存在相关惯例，则可参考国际公

认的阈值数字（并具体说明采用了

哪种标准对当地采购额进行分

类）。例如，在一些国家可以采用

以下阈值数字： 

a）基于雇员人数：小型企业通常被

定义为雇员少于100人的组织；中型

实体是指雇员人数在100至999之间

的组织； 

b）基于年收入：小型企业通常被定义为年收入少于5,000万美元的组

织；中型实体是指年收入在5,000万美元到10亿美元之间的组织。34 

可能的信息来源： 

91. 可通过查看供应商的账单（应付账款）以及（如适用）查看内部报告

系统找到实体当地采购的相关信息，尤其是记录供应商主数据的业务

信息系统35。 

                                                            
34 https://www.gartner.com/it-glossary/smbs-small-and-midsize-businesses 

35 这是指记录实体供应商信息的企业资源规划系统，包括付款和其他交易的记录。 

与 SDGs 的相关性 

该指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指

标 9.3.1（小型企业增加值在

所有企业中的占比）相关。 

作为指标 9.3.1 的托管机构，

工发组织指出，国际上尚未

对归类为“小型”企业的要

求达成共识，并建议成立工

作组，为“小型”提供一个

国际商定的统计定义，以便

监测可持续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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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环境方面 

 

92. 在环境方面，选取了以下核心指标： 

 水的循环利用和再利用； 

 用水效率； 

 用水紧张程度； 

 减少废物产生； 

 废物的再利用、再生产和再循环； 

 危险废物； 

 温室气体排放量（范围 1）36； 

 温室气体排放量（范围 2）； 

 消耗臭氧层物质和化学品； 

 可再生能源； 

 能效。 

 

B.1. 可持续用水37 

B.1.1. 水的循环利用和再利用 

定义 

93. 水的循环利用和再利用38是指报告实体在报告期内循环利用和/或再利

用的总水量。 

                                                            
36 《温室气体协议企业标准》指出，范围 3 排放是指报告公司价值链中发生的所有间接

排放（不包括范围 2），包括上游和下游的排放。贸发会议咨询小组决定，在制定出可

靠的计量方法之前，暂时将范围 3 排放量排除在核心指标清单之外。 

37 该网址 https://ceowatermandate.org/disclosure/resources/assessing/提供了与可持续用水相

关的有用的信息来源。该指标符合 UNCTAD/EEI（III.B）、GRI 303-3 和《联合国环境

报告：提高标准 —— 加强可持续发展报告中的环境披露》（2015 年出版，联合国出版

物，网址：http://web.unep.org/ourplanet/december-2015/unep-publications/raising-bar-
advancing-environmental-disclosure-sustainability）。 

38 水的循环利用与再利用被定义为“在向地表水、地下水或第三方排放之前，通过另外

一种循环将用过的水和废水（经处理或未经处理）加以处理的行为（可包括在相同过程

中、在同一设施内的不同过程中或在该组织的其他设施中循环利用与再利用的水）。”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media/1775/revised-exposure-draft-gri-303-
water-and-effluents-20dec17-18feb18.pdf，第 29 页）。必须指出，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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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方法 

94. 建议实体报告循环利用和再利用的总水量（总立方米）以及循环利用

和再利用的总水量占总取水量加上从第三方获得的总水量的百分比

（其中总取水量的计算方法是在报告期内从所有来源抽取到该组织边

界内用于任何用途的水的总和。取水源头可包括地表淡水+地下水+海
水/半咸水39 +生产水/工艺用水）。从第三方抽取和接收的总水量代表

了该组织作为用水单位的相对规模和重要性，也是计算与用水效率和

用水量有关的其他数据的基线数字。  

95. 因此，该指标以立方米（m3）和百分比（%）表示。 

96. 计算循环利用和再利用水量时可采用以下例子：如果一个业务地点每

个生产周期需要10立方米水，该组织在一个生产周期内取了10立方米

水，并在另外四个周期中循环利用，则该过程的总循环利用水量为40
立方米。收集这些信息时，需要

参照相关的时间单位（如每日、

每周），以便根据总报告期对其

进行累加，并与同一时间单位

（如每日、每周）的总取水量进

行比较，计算出百分比指标。  

97. 建议在设施层面/单个业务地点层

面计算该指标，因为在这一层面

应该有基于水表或流量计的适当

文件和报告。在设施层面/业务地

点层面计算该指标后，可在稍后

阶段在某些地理和运营边界内进

行数据整合。 

98. 实体应努力提高其水循环利用和

再利用量，因此建议同时披露该

指标与上一个报告期相比的变化

                                                            
（SEEA）规定“再利用的水是指提供给另一用户进一步使用的废水，无论是否经过事先

处理。这不包括在同一经济单位内水的循环利用。虽然这些水流相关信息可能有助于分

析用水效率，但通常难以获取。当接受单位支付费用时，再利用水被视为一种产品”
（https://seea.un.org/sites/seea.un.org/files/water_note_final_27-10-17_clean_0.pdf，第 10
页）。因此，应尽可能将再利用水和循环利用水分开报告。 

39 半咸水是指盐度高于淡水但低于海水的水（例如，在河口地区，海水和淡水混合形成

半咸水，也可能出现在咸水化石含水层中）。使用海水和半咸水有助于抵消主要水源的

用水量。 

与 SDGs 的相关性 

该指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指

标 6.3.1（安全处理废水的比

例）相关。 

指标 6.3.1 由世界卫生组织

（WHO，以下简称“世卫组

织”）和联合国人类住区规

划署共同制定，涉及家庭和

生产活动产生的废水。该指

标要求报告经过安全处理后

进行处置或再利用的废水占

废水总量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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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即t期的水循环利用量减t-1期的水循环利用量），以监测和通报在

这一领域取得的进展。40 

可能的信息来源： 

99. 确定水的使用量和循环利用量时需要直接测量（使用水表）在每个业

务单位/设施收集的取水、运水、放水和回流数据。水应以升或立方米

为单位用水表计量。这类信息在收集后可在内部报告系统（跟踪实体

单位和记录水流量的业务信息系统）和/或环境核算系统/环境管理系

统中找到，特别是有关资源循环利用数量和成本的信息。  

100. 如果报告实体没有在其设施中使用这些方法，则需如实披露。这种

情况下需要进行估算，估算依据是与用水量有关的系数（区域统计）。

系数将用水量与通常代表业务活动量（如雇员人数或产值和产量）的

另一个特征相关联，并将其应用于计算具体地点该特征的数量。 

101. 此外，也可以使用基于供水商账

单在应付账款中收集的的信息来计

算该指标。当再利用的水被认为是

一种产品并且由接收单位付款时，

也可以在应收账款中找到计算该指

标的信息。 

B.1.2. 用水效率 

定义 

102. 用水效率是指报告期内每净增加

值的用水量以及两个报告期之间每

净增加值的用水量变化。41该指标

将用水量定义为取水量加上从第三

方获得的总水量。 

计量方法 

                                                            
40 循环利用水和取水应在水流发生期间予以确认。若现场存在临时储水，则应在报告期

开始和结束时分别确认存量。封闭系统中的水不包括在内，因为这些水不作为储备使用

（例如，管道中的水、用于装盛超量水的小型锅炉等）。 

41 该指标符合 UNCTAD/EEI（III.B）、《联合国环境报告：提高标准 —— 加强可持续

发展报告中的环境披露》（2015 年出版，联合国出版物）、碳信息披露项目（CDP）水

资源调查问卷（https://www.cdp.net/en/water）和 GRI 303-1，同时也符合环境与经济核算

体系的定义。注意，“使用”和“消耗”这两个术语在不同的框架中有时具有不同的具

体含义。 

与 SDGs 的相关性 

该指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指

标 6.4.1（按时间列出的用水

效率变化）相关。 

联 合 国 粮 食 及 农 业 组 织

（FAO）关于指标 6.4.1 的元

数据指南将考虑某一特定行

业每单位工业净取水量（取

水量减去回流量）的产出

（这里选择的是总增加值而

不是净值）随时间的变化，

以美元/立方米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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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该指标同时以立方米（m3）（未归一化，绝对值）和占报告期内净

增加值的百分比（%）表示。 

104. 应在每个设施/业务地点用水表对用水量进行计量。如果设施或业务

地点有适当的文件和报告，则应在设施/单个业务地点层面根据水表或

流量计计算该指标。如果在设施/业务地点层面计算该指标，则可在后

期在一定的地域和运营边界内进行数据整合。 

105. 实体应努力提高其用水量，因此建议同时披露该指标与上一个报告

期相比的变化量（即t期的用水量减t-1期的用水量），以监测和通报在

这一领域取得的进展。 

可能的信息来源：  

106. 确定用水量时需要直接测量（使用水表）在每个业务单位/设施收集

的数据。水应以升或立方米为单位用水表计量。这类信息在收集后可

在内部报告系统（跟踪实体单位和记录水流量的业务信息系统）和/或
环境核算系统/环境管理系统中找到，特别是有关资源循环利用数量和

成本的信息。  

107. 如果报告实体没有在其设施中使用这些方法，则需如实披露。这种

情况下需要进行估算，估算依据是与用水量有关的系数（区域统计）。

系数将用水量与通常代表业务活动量（如雇员人数或产值和产量）的

另一个特征相关联，并将其应用于计算具体地点该特征的数量。 

108. 此外，基于供水商账单在应付账款中收集的的信息也可以作为计算

这一指标的基础。 

B.1.3. 用水紧张程度 

定义 

109. 用水紧张程度是指按源头（地表、地下、雨水、废水）分类并列出

用水紧张或缺水地区（以占总取水量的百分比计算）的取水量。 

计量方法 

110. 总取水量的计算方法是在报告期内从所有源头抽取到该组织范围内

用于任何用途的所有水的总和。取水源头可包括地表淡水+地下水+海
水/半咸水+生产水/工艺用水。应按以下来源分类报告42： 

                                                            
42 该指标符合 UNCTAD/EEI（III.B）（尽管在该指导意见中，这一类别不包括公共供水

商的取水）、《联合国环境报告：提高标准 —— 加强可持续发展报告中的环境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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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表水，包括来自湿地、河流和湖泊的水； 

 地下水； 

 由组织直接收集和储存的雨水； 

 来自另一个组织的废水。 

 

111. 该指标以立方米（从不同源头取水的

总m3数）和百分比（%）表示，因为需

要表示从用水紧张或缺水地区提取的水

占总取水量的比例。 

112. 为真实了解一个实体如何管理用水和

水紧张程度，必须考虑到它的运营情况

和水资源背景。因此，建议报告实体披

露其用水政策，特别是与用水有关的目

的和目标，以及有关该实体用水与公共

废水系统之间相互关系的所有其他定性

信息，特别是在缺水的情况下。43 

可能的信息来源： 

113. 如果无法通过直接测量获得计算这一

指标的信息，各实体可以依靠数据库，

这些数据库中存有各类制造工序和/或
每个工业部门（如炼糖厂、纺织厂、造

纸厂等）的常见取水数据。44  

114. 在对用水问题格外突出的流域进行评估时，许多实体都会使用自身

对其业务所在流域的内部知识。同时还可以借助一些外部数据集，通

过使用一些免费的网络工具基于这些数据集进行计算，例如：  

‐ 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全球水工具 

‐ 世界资源研究所输水道水源风险地图  

                                                            
（2015 年出版，联合国出版物）、碳信息披露项目水资源调查问卷

（https://www.cdp.net/en/water）和 GRI 303-1。 

43 这与联合国全球契约“CEO 水之使命”相符。该倡议要求实体披露定性信息，如报告

实体的水概况、与水资源背景的关系以及影响和应对措施。 

44 根据

http://waterfootprint.org/media/downloads/TheWaterFootprintAssessmentManual_2.pdf 的建

议，实体可查询专有数据库，例如 Ecoinvent：https://www.ecoinvent.org/ 

与 SDGs 的相关性 

该指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指

标 6.4.2（用水紧张程度：淡

水汲取量占可用淡水资源的

比例）相关。 

粮农组织是指标 6.4.2 的联合

国托管机构。该指标的计算

方法是用取水量除以可用的

可再生淡水资源与环境需水

量之差，再乘以 100，以立

方公里/年为单位。关于《国

民账户体系》和环境与经济

核算体系为方便统计而选择

的水资源问题处理方式，请

见指标 B.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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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自然基金会-德国投资与开发有限公司全球水风险评估工具（快

速浏览） 

‐ 水足迹协作网络水足迹评估工具 

  

115. 收集用于计算该指标数据的其他信息来源包括供水商的账单以及实

体使用地下水或地表水所需的取水执照和许可证。  

B.2. 废物管理 

B.2.1. 减少废物的产生 

定义 

116. 该指标衡量实体每净增加值所产生废物量的变化。具体来说，废物

是指市场价值为负或零的非生产性产出。尽管水和空气污染排放物也

是非生产性产出，但不认为是废物。45 

计量方法 

117. 报告期内产生的废物总量是指通过任何废物处置技术处理的所有矿

化物、非矿化物和/或危险废物的总量。46 如图5所示，这其中不包括

通过封闭式再循环、再利用或再生产工序进行现场或场外处理的废物

数量，即返回到报告实体工序中的再循环、再利用或再生产废料。 

118. 废物应称量或测量。由于废物可以是固体、液体或糊状物，因此可

以用公斤、吨、升或立方米来计量。然而，就该指标而言，废物应按

重量（公斤、吨）而不是体积（升、立方米）来报告。国家级的环境

机构通常会提供换算工具，帮助各组织计算吨位（如基于废物密度和

体积、质量平衡或类似信息的换算系数）。47 

119. 废物产生量应以绝对值（以公斤或吨废物计）表示，并进行归一化

处理。为归一化废物产生量相关数据，应该用产生的废物总量除以同

                                                            
45 定义 III.F.3.a. 废物的一般定义，摘自 UNCTAD/EEI《生态效率指标编制者和使用者手

册》，第 91 页，http://unctad.org/en/Docs/iteipc20037_en.pdf 

46 废物处置技术是指通过化学、生物或物理手段永久性改变废物状态的过程，目的在于

减少或消除废物对人类和环境的危害。关于这些技术的完整描述，请参见 UNCTAD/EEI
《生态效率指标编制者和使用者手册》，http://unctad.org/en/Docs/iteipc20037_en.pdf，第

93 页，III.F.3.d。 

47 例如：
https://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519078/LIT_10
134.xls，https://www.epa.gov/sites/production/files/2016-04/documents/volume_to_weight_ 
conversion_factors_memorandum_04192016_508fn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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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期内产生的净增加值（以欧元、美

元、英镑等表示）（见指标A.1.3净增加
值）。因此，该指标最终的计量单位是每

欧元、每美元等的废物公斤数或吨数。  

120. 还应计算第t年和第t-1年之间的差值，

以便监测组织在减少废物产生方面取得的

进展（即实体废物产生量的变化）。对实

体而言，这个差值也可能标志着流程效率

和生产力的提高，从财务角度来看，还可

能意味着材料加工和处置方面的成本节

约。  

可能的信息来源：  

121. 废物应在各个经营场所进行称量或测

量。  

122. 然而，对一些实体来说，可能很难计量

产生的废物量。由于废物通常由第三方从

组织收集，因此可以通过废物管理公司的

账单来计算报告期内产生的废物量（废物

处置承包商提供的信息通常包括废物类型

和管理的废物数量，以公斤或吨为单

位）。 

123. 计算这些指标所需的数据和相关信息流

通常由设施经理或总务管理员管理。如果

实体中未设此类职位，则相关信息将作为

报告期内废物管理成本计算的一部分记录

在应付账款中。 

图 5：废物定义注释 

与 SDGs 的相关性 

该指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具

体目标 12.5（到 2030 年，通

过预防、减排、回收和再利

用，大幅减少废物的产生）

相关。 

联合国统计司和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在指标 12.5.1（国家

回收利用率）的元数据指南

中编制了一份关于回收和废

物的调查问卷。问卷要求提

供关于不属于主要产品、无

法被产生者再用于自身生

产、转化或消费，并且产生

者已丢弃、打算丢弃或被要

求丢弃的材料等方面的数

据，其中不包括在产生地

（即企业）直接回收或再利

用的材料，也不包括作为废

水或空气污染直接排入环境

水或空气中的废物材料。根

据本指南，废物产生总量在

经过各经济部门废物汇总后

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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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贸发会议 

注意：所有项目均包括危险废物和非危险废物（以吨为单位）。定义摘自

UNCTAD/ITE/IPC/2003/7。 

B.2.2. 废物的再利用、再生产和再循环 

定义 

124. 废物处置方案之一是再利用、再生产和再循环。48  

125. 再利用，指再次使用已脱离明确服务系统的某一组件、零件或产品。

再利用不包括生产过程，尽管在使用间歇会进行清洗、修理或刷新处

理。  

126. 再生产，指再次使用已脱离明确服务系统的某一组件、零件或产品，

将其投入比清洗、修理或刷新更进一步的全新生产过程中。 

127. 再循环，指为了生产新产品而对废料或其他废物进行回收和再利用。

能源回收（谓之“热能再循环”）不属于再循环，但可归为焚化处理。

对拟再循环的废物进行的事前处置，属于再循环过程的组成部分。 

128. 再利用、再生产和再循环还可以进一步区分为开放式和封闭式。其

中开放式是指再利用、再生产或再循环的物质不再进入报告企业的生

                                                            
48 UNCTAD/EEI《生态效率指标编制者和使用者手册》，第 93 页，

http://unctad.org/en/Docs/_iteipc20037_en.pdf。该指标也符合 GRI 301-2（所使用的回收进

料）相关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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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过程，相反，这些物质将流入市场。封

闭式指经过再利用、再生产或再循环的物

质仍为报告企业所利用。 

 

计量方法 

129. 再利用、再生产和再循环的废物量应在

其处理期间得到确认，并以公斤和吨为单

位计量（此点见指标B.2.1减少废物的产
生）。应尽可能对这三种方案进行区分，

特别是区分再利用和再循环与再生产。 

130. 再利用、再生产和再循环的废物应以绝

对值（以公斤或吨废物计）表示，并进行

归一化处理。为归一化废物产生的相关数

据，并与指标B.2.1减少废物的产生的计算

方式保持一致，应该用再利用、再生产和

再循环的废物量除以同一报告期内产生的

净增加值（以欧元、美元、英镑等表示）

（见指标A.1.3净增加值）。因此，该指标

最终的计量单位是每欧元、每美元等的废

物公斤数或吨数。 

131. 还应计算第t年和第t-1年之间的差值，

以便监测组织遵循循环经济的理念在废物再利用、再生产和再循环方

面取得的进展。 

可能的信息来源： 

132. 在许多国家，法律要求进行不同形式的废物处置，并且废物处置承

包商通常会参与开放式循环。因此，在废物管理公司的账单上可以找

到特定报告期的相关信息（废物处置承包商提供的信息通常包括废物

类型和管理的废物数量，以公斤或吨为单位）。当一个实体产生的废

物可以出售时（例如，它适合作为另一家制造公司的原材料），相关

信息可以在出售废料的实体开具的发票上找到（应收账款）。 

133. 当再循环、再利用或再生产的材料回到报告实体的流程中时（封闭

式），应在每个业务地点收集相关数字，并通过业务报告进行报告。 

134. 计算这些指标所需的数据和相关信息流通常由设施经理或总务管理

员管理。如果将废料出售给其他实体，则相关信息也可以在应收账款

与 SDGs 的相关性 

该指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指

标 12.5.1 （国家回收利用

率、物资回收吨数）相关。 

在指标 12.5.1 中，联合国统

计司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将

城市回收率作为度量来收集

有关废物回收的数据。联合

国统计司和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的调查问卷将回收定义为

“在生产过程中所进行的任

何使废料脱离废物流的再处

理，作为燃料再利用的除

外。作为同一类产品的再处

理和出于不同目的的再处理

都应该包括在内。应将工业

工厂内（即在产生地）的回

收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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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找到，如果废物在报告实体的流程中被再利用，则会出现在材料清

单中。 

B.2.3. 危险废物 

定义 

135. 该指标是指危险废物总量（以绝对值表示），以及接受处置的危险

废物占报告实体所报告的废物总量的比例。 

136. 废物可依照《控制危险废料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以下

简称“《巴塞尔公约》”）49进行分类，该公约定义了下列危险特性

清单： 

‐ 1 H1 爆炸物：爆炸物或爆炸性废物是固态或液态物质或废物（或混

合物或混合废物），其本身能以化学反应产生足以对周围造成损害的温

度、压力和速度的气体。 

‐ 3 H3 易燃液体：易燃液体是在不超过 60.5°C 温度的闭杯试验或不

超过 65.6°C 的开杯试验中产生易燃蒸汽的液体、或混合液体、或含有溶

解或悬浮固体的液体（例如，油漆、罩光漆、真漆等，但不包括由于其

危险特性归于别类的物质或废物)。（由于开杯和闭杯试验的结果不能作

精 确比较，甚至同类试验的个别结果都往往有差异，因此斟酌这种差异，

作出与以上数字不同的规定，仍然符合本定义的精神。） 

‐ 4.1 H4.1 易燃固体：在归类为爆炸物之外的某些固体或固体废物，

在运输中遇到的某些情况下容易起火，或由于磨擦可能引起或助成起火。 

‐ 4.2 H4.2 易于自燃的物质或废物：在运输中的正常情况下易于自发

生热，或在接触空气后易于生热，而后易于起火的物质或废物。 

‐ 4.3 H4.3 同水接触后产生易燃气体的物质或废物：与水相互作用后

易于变为自发易燃或产生危险数量的易燃气体的物质或废物。  

‐ 5.1 H5.1 氧化：此类物质本身不一定可燃，但通常可因产生氧气而

引起或助长其他物质的燃烧。 

‐ 5.2 H5.2 有机过氧化物：含有两价—0—0 结构的有机物质或废物是

热不稳定物质,可能进行放热自加速分解。  

‐ 6.1 H6.1 毒性（急性）：如果摄入或吸入体内或由于皮肤接触可使

人 致命、或严重伤害或损害人类健康的物质或废物。 

                                                            
49 见 http://www.basel.int/Portals/4/Basel%20Convention/docs/text/BaselConventionText-
e.pdf，附件 3，。另见《巴塞尔公约》附件 1。这一指标也符合 UNCTAD/EEI（III.F）
和 GRI 306-2，后者指出应根据国家立法定义理解危险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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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H6.2 传染性物质：含有已知或怀疑能引起动物或人类疾病的活 
微生物或其毒素的物质或废物。 

‐ 8 H8 腐蚀：同生物组织接触后可因化学作用引起严重伤害，或因渗

漏，能严重损坏或毁坏其他物品或运输工具的物质或废物；它们还可能

造成其他危害。 

‐ 9 H10 同空气或水接触后释放有毒气体：同空气或水相互作用后可

能释放危险量的有毒气体的物质或废物。 

‐ 9 H11 毒性（延迟或慢性）：如果

吸入或摄入体内或如果渗入皮肤可能造

成延迟或慢性效应，包括致癌的物质或

废物。 

‐ 9 H12 生态毒性：如果释出就能或

可能因为生物累积和（或）因为对生物

系统的毒性效应对环境产生立即或延迟

不利影响的物质或废物。 

‐ 9 H13 经处置后能以任何方式产生

具有上列任何特性的另一种物质，例如

浸漏液。 

当废物因具有放射性而受到其他国家或

国际控制系统的管制或当废物产生国的

国内立法将其定义或视为危险废物时，

废物也被列为危险废物。 

计量方法 

137. 报告期内产生的危险废物总量是指

上述定义所列各类危险废物数量的总

和，应以公斤和吨数计量（见指标B.2.1减少废物的产生）。 

138. 危险废物应以绝对值（以公斤或吨废物计）表示，并进行归一化处

理。为归一化危险废物产生相关数据，并与指标B.2.1减少废物的产生
的计算方式保持一致，应该用危险废物量除以同一报告期内产生的净

增加值（以欧元、美元、英镑等表示）（见指标A.1.3净增加值）。因

此，该指标最终的计量单位是每欧元、每美元等的废物公斤数或吨数。 

139. 还应计算第t年和第t-1年之间的差值，以便监测组织多年来取得的进

展。  

140. 实体还应披露为减少或消除危险废物对人类和环境的危害而处置的

危险废物占其报告的废物总量的比例（指标以百分比表示）。 

与 SDGs 的相关性 

该指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指

标 12.4.2（根据处理类型，

按人均产生的危险废物和处

理的危险废物比例）相关。 

联合国统计司和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在其关于指标 12.4.2

的工作计划中指出，《巴塞

尔公约》缔约国必须每年报

告（a）危险废物的产生量；

（b）危险废物的进出口量以

及拟用于再利用、再循环或

回收作业或最终处置的其他

废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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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在适用的情况下，危险废物的总重量应按处置方法分列，即：再利

用、再循环、堆肥、回收（包括能源回收）、焚烧（大规模燃烧）、

深井注入、垃圾填埋、现场储存及其他（由组织具体指明）。 

142. 处置目的地相关信息能够表明一个组织在处置方案和不均衡的环境

影响之间的平衡力度。 

可能的信息来源：  

143. 危险废物应在各个经营场所进行称量或测量。  

144. 然而，对一些实体来说，可能很难计量产生的危险废物量。根据本

指南针对其他废物管理指标的建议，建议使用废物管理公司的账单来

重新构建计算该指标所需要的相关信息。除废物类型外，废物处置承

包商提供的信息通常还包括管理的废物数量（以公斤或吨为单位）和

处置方法。通常，转移危险废物需要有托运通知书，并且企业需要在

产生或储存此类废物的场所保留一定年限的记录（称为“登记册”）。 

145. 相关信息流通常由设施经理或总务管理员管理。如果实体中未设此

类职位，则相关信息将作为报告期内废物管理成本计算的一部分记录

在应付账款中。 

 

B.3. 温室气体排放量 

B.3.1. 温室气体排放量（范围 1） 

定义 

146. 温室气体排放量（范围1）是指每净增加值的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  

147. 范围1涵盖发生在实体组织边界内的排放，也称为直接温室气体。

它们是“来自组织拥有或控制的来源的排放”50，例如： 

‐ 固定燃烧：来自用于舒适供暖或其他工业应用的化石燃料（如天然

气、燃油、丙烷等）的燃烧。 

                                                            
50 根据《温室气体核算协议》，生物质燃烧产生的直接二氧化碳排放量不应列入范围 1，
而应单独报告。另外，《京都议定书》中未涵盖的温室气体排放，如氟氯化碳、氮氧化

物等，也不应列入范围 1，但可单独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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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燃烧：来自用于车辆或其他形

式的移动运输工具运行的化石燃料（如

汽油、柴油）的燃烧。 

‐ 工艺排放：特定行业部门（如水

泥、钢铁、氨）生产过程中的排放。 

‐ 散逸排放：温室气体从制冷剂系统

和天然气分散等来源的无意释放。 

计量方法 

148. 对大多数实体来说，范围1温室气体

的固定和移动燃烧源最为相关。 

149. 温室气体（范围1）最常见也最容易

的计算方法是借助一个excel文件（一

种工具），可从www.ghgprotocol.org
下载51。通过使用每种燃料/材料类型

对应的若干排放因子来计算。事实上，在excel表格中可以找到一些换

算系数，即所谓的全球变暖潜能值（GWPs），把不同气体转化为二

氧化碳的排放量。制定全球变暖潜能值是为了比较不同气体对全球变

暖的影响。它衡量的是在一定时间内一吨气体相对于一吨二氧化碳的

排放能够吸收多少能量。全球变暖潜能值将非二氧化碳气体的温室气

体排放数据转换为以二氧化碳当量为单位，由此提供了一个通用的度

量单位，使得不同气体的排放估计值可以相加。实体可以通过选择一

个具体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协议来决定使用哪些全球变暖潜

能值。 

150. 该工具自动执行计算。例如，报告实体需要使用适当的单位度量

（例如，天然气以立方米为单位，润滑油以升为单位）输入报告期内

使用的燃料数量。该工具会自动将这些数量转换为温室气体排放量。
52 

                                                            
51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指出，温室气体排放是最常被报告的环境领域之一，并在讨论该指

标的综合报告方法时参考了《温室气体核算协议》。另外，UNCTAD/EEI（在《提高标

准》报告中）也讨论了核算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性。此外，CDP（前称“碳信息披露项

目”）发布了关于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的广泛指南（https://www.cdp.net）。

使用《温室气体核算协议》也符合《气候相关财务披露工作组建议》（2017 年 6 月），

网址：https://www.fsb-tcfd.org/wp-content/uploads/2017/06/FINAL-TCFD-Report-
062817.pdf。 

52 还有其 他计 算工具可 供使用， 例 如 https://www.epa.gov/energy/greenhouse-gas-
equivalencies-calculator。根据GRI 305-1的建议，实体应具体说明其排放因子的来源和使

与 SDGs 的相关性 

该指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指标 9.4.1（每增加单位净

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相

关。 

工发组织和国际能源署关

于指标 9.4.1 的元数据指南

涵盖所有类型和来源的二

氧化碳排放。后者以公斤

/2010 年不变价美元/单位

制造增加值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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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温室气体范围1应以绝对值表示，并报告二氧化碳当量数量。为归

一化温室气体相关数据，应该用其除以同一报告期产生的净增加值

（以欧元、美元、英镑等表示）（见指标A.1.3净增加值）。因此，该

指标最终的计量单位是每欧元、每美元等的二氧化碳吨数。  

152. 还建议按以下方式提供直接（范围1）温室气体排放的细目分类：

业务单位或设施、国家、来源类型（固定燃烧、加工、散逸）、活动

类型。 

153. 还应计算第t年和第t-1年之间的差值，以便监测组织取得的进展。  

可能的信息来源：  

154. 计算这一指标的数据可从应付账款中获取，特别是燃料供应商的发

票（计量单位可以是立方米或升）。  

155. 这些数据应由设施经理/总务管理员、质量经理或环境/可持续发展

经理在会计部门的协作下负责逐个场所进行收集。然后可按法律实体

和国家对这些数据进行累加。 

B.3.2. 温室气体排放量（范围 2） 

定义 

156. 该指标是指每净增加值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来自外购电力、热

力或蒸汽的消耗）。  

157. 范围2涵盖实体为自用而购买的二次能源形式（如电力）产生的排

放。这些排放被认为是“间接”排放，因为它们是报告组织活动的结

果，但实际上发生在另一个组织拥有或控制的来源（即由发电商或公

用事业公司拥有或控制）。对许多实体来说，外购电力产生的间接

（范围2）温室气体排放量可能远远大于其直接（范围1）温室气体排

放量。范围2也是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源之一：发电和供热占全

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三分之一53。 

计量方法 

                                                            
用的全球变暖潜能值，或指明其来源。报告组织还应对披露的数据采用统一的排放因子

和全球变暖潜能值。 

53 http://www.ghgprotocol.org/sites/default/files/ghgp/standards/Scope%202%20Guidance_Fin
al_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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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为计算范围2的排放量，《企业标准》54 建议用活动数据（兆瓦时耗

电量）乘以排放因子，以此得出用电对温室气体排放的总影响。  

159. 有两种方法可以使用: 

‐ 基于市场的方法：在计算报告机构范围 2 温室气体排放量时，这一

方法是基于报告机构使用的发电机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报告者以合同的

形式购买电力及合同规定的设备，或仅购买发电设备。在这种情况下，

排放因子根据符合范围 2质量标准的合同文书所代表的温室气体排放率计

算。基于市场的方法是基于供应商的排放因子。 

‐ 基于地点的方法：在计算范围 2 温室气体排放量时，这一方法基于

界定地理位置（包括地方、国家以下或国家边界）的平均能源产生排放

因子。使用这种方法时，排放因子代表在一个界定的地理区域和时间段

内产生能源造成的平均排放量。基于地点的方法是基于统计排放信息和

电力产出（在规定的地理边界内和规定的时间内，计算电力产出的总量

和均值）。 

160. 此外，温室气体（范围2）最常见也最容易的计算方法是借助一个

excel文件（一种工具）进行，可从www.ghgprotocol.org下载，它将活动

数据转换为二氧化碳排放量55。有关此方法的更多信息，请参见指标B.3.1。 

161. 温室气体范围2应以绝对值表示，并

报告二氧化碳当量数量。为归一化温室气

体范围2相关数据，应该用其除以同一报

告期产生的净增加值（以欧元、美元、英

镑等表示）（见指标A.1.3净增加值）。因

此，该指标最终的计量单位是每欧元、每

美元等的二氧化碳吨数。  

162. 还应计算第 t年和第 t-1年之间的差

值，以便监测组织取得的进展。  

可能的信息来源： 

163. 为获取活动数据（千瓦时和兆瓦

时），建议查阅公用事业账单。 

                                                            
54 http://www.ghgprotocol.org/sites/default/files/ghgp/standards/Scope%202%20Guidance_Fin
al_0.pdf，第 5 页。 

55 关于国别换算系数，另见《生态效率指标编制者和使用者手册》，

UNCTAD/ITE/IPC/2003/7，第 65 页起。 

与 SDGs 的相关性 

该指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指标 9.4.1（每增加单位

净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相关。 

如上文指标 B.3.1 所示，

指标 9.4.1 的元数据指南

涵盖所有类型和来源的二

氧化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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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这些数据应由设施经理/总务管理员、质量经理或环境/可持续发展

经理在会计部门的协作下负责逐个场所进行收集。然后可按法律实体和

国家对这些数据进行累加。 

 

 

B.4. 消耗臭氧层物质和化学品 

B.4.1. 消耗臭氧层物质和化学品 

定义 

165. 该指标旨在量化实体每净增加值对消耗臭氧层物质（ODS）和化学

品的依赖度。  

166. 消耗臭氧物质都是散装化学物质/物质，以纯物质或混合物形式存在，

通常是含有氯和/或溴的化学物质。最重要的消耗臭氧层物质和化学品

受《蒙特利尔议定书》管制，列于附件A、B、C或E中。56 

计量方法 

167. 在《蒙特利尔议定书》附件中，每种受管控的物质都与表示消耗臭

氧潜能值的数值一起列出。消耗臭氧潜能值表示某种物质相对于一种

参照物对臭氧层消耗的影响程度。通常采用的参照物是三氯氟甲烷

（CFC-11），其消耗臭氧潜能值为1；因此，消耗臭氧潜能值以每公

斤相应物质的三氯氟甲烷当量表示。 

168. 例如，如果一个实体在报告期内使用了200公斤的消耗臭氧层物质

哈龙-1211，而哈龙-1211的消耗臭氧潜能值为3。那么，为确定这一部

分哈龙的臭氧消耗贡献值，该实体需要用哈龙-1211的消耗量（200公
斤）乘以其消耗臭氧潜能值3（公斤三氯氟甲烷当量/公斤哈龙-1211），

从而得出600公斤三氯氟甲烷当量的臭氧消耗贡献值。  

169. 实体对消耗臭氧层物质的依赖度57定义为： 

                                                            
56 完整清单请见：http://ozone.unep.org/en/handbook-montreal-protocol-substances-deplete-
ozone-layer/5  

57 消耗臭氧层物质的产生、购买和库存的定义请见 UNCTAD/EEI（III.E）。根据 GRI 
305-6，报告组织应计算消耗臭氧层物质的排放量，方法是计算对消耗臭氧层物质的总

依赖度，并从中减去回收、再生、再循环、销毁、用作原料、出售和库存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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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耗臭氧层物质的产生量+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购买量+消耗臭氧层物质的

库存量 

其中： 

‐ 消耗臭氧层物质的产生量是指报告

实体新增的原态（即未回收、再生或再循

环的）消耗臭氧层物质的数量58。 

‐ 消耗臭氧层物质有多种不同的购买

形式： 

 附着于采购货物中的消耗臭氧层物

质 

 附着于自用设备中的消耗臭氧层物

质 

 附着于商品中的消耗臭氧层物质 

 为产品所用的消耗臭氧层物质 

 为自身生产过程所用的消耗臭氧层

物质 

 为自有设备所用的消耗臭氧层物质 

‐ 消耗臭氧层物质库存的定义是：在报告实体的场所内储存或积累的、

用于今后使用、回收、再循环或销毁的任何消耗臭氧层物质，包括存在

于容器、货物和自有设备中以及作为加工剂使用的消耗臭氧层物质。 

 

170. 为归一化消耗臭氧层物质相关数据，应该用三氯氟甲烷当量除以同

一报告期产生的净增加值（以欧元、美元、英镑等表示）（见指标

A.1.3净增加值）。因此，该指标最终的计量单位是每欧元、每美元等

的公斤数。 

171. 还应计算第t年和第t-1年之间的差值，以便监测组织取得的进展。 

可能的信息来源： 

172. 消耗臭氧层物质应在各个经营场所进行称量或测量（应以公斤、公

吨、升和立方米为单位）。这是一个在许多国家都受到管制的领域，

因此： 

                                                            
58 根据 GRI 标准 305-6，消耗臭氧层物质的产生量等于产生的消耗臭氧层物质的量减去

经核准的技术销毁的量或用作其他化学品生产原料的量。  

与 SDGs 的相关性 

该指标与可持续发展目

标指标 12.4.2（根据处理

类型，按人均产生的危

险废物和处理的危险废

物比例）相关。 

有关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和联合国统计司针对可

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12.4.2

提供的元数据指南的更

多信息，请参见指标

B.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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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产生消耗臭氧层物质时，这一指标的相关信息应记录在每个相应

工厂的业务信息系统中（作为特定报告期内产出的一部分 —— 另见物料

账单）； 

‐ 当购买/储存消耗臭氧层物质时 

o 如果是生产过程中的消耗臭氧层物质，则这一指标的相关信息应记

录在每个相应工厂的应付账款和业务信息系统中。在这种情况下，此类

信息为工厂经理/采购经理所有； 

o 如果消耗臭氧层物质存在于生产过程以外使用的设备中，属于一般

服务的一部分（如空调、消防设备），则相关信息可从该实体在每个设

施购买的具体设备的说明中找到。在这种情况下，此类信息为设施经理/
总务管理员所有。  

B.5. 能耗 

B.5.1. 可再生能源 

定义 

173. 该指标是指一个实体在报告期内的可再生能源消耗量占其总能耗的

百分比。可再生能源的类型包括太阳能、生物质能、水电、地热能、

海洋能等。  

计量方法 

174. 为计算分子，实体应只考虑其可再生能源消耗量。因此，分子可以

计算为： 

175. 可再生燃料源（如生物燃料）、太阳能、生物质能、水电、地热能

和海洋能59， 包括来自可再生能源的热力和电力60。  

组织内部的总能耗可计算为：  

消耗的不可再生61燃料+消耗的可再生燃料+外购用于消耗的电力、供暖、

制冷和蒸汽+未消耗的自产电力、供暖、制冷和蒸汽-出售的电力、供暖、

制冷和蒸汽  

                                                            
59 《国际能源统计建议》（IRES）提供了一份可再生能源清单（

https://unstats.un.org/unsd/energy/ires/IRES-web.pdf），因此可以作为该指标的指南。此

外，UNCTAD/EEI（III.C）提供了可再生能源类型的定义。 

60 电力的可再生来源包括：水、风、太阳（光伏和光热）、地热、波浪、潮汐和其他海

洋能源，以及生物燃料的燃烧。热力的可再生来源包括：光热、地热和生物燃料的燃烧。  

61 根据全球报告倡议，不可再生燃料来源可包括组织拥有或控制的锅炉、熔炉、加热器、

涡轮机、燃烧弹、焚烧炉、发电机和车辆中燃烧的燃料。不可再生燃料来源包括本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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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该数额是指标的分母。 

177. 在计算该指标时，建议在计算分子时区分不同类型的可再生能源，

因为其中既包括“无限”的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又包括周期性

的可再生能源（如生物质能）。 

178. 燃料消耗量以焦耳或倍数表示。电力、供暖、制冷和蒸汽消耗量以

焦耳、瓦时或倍数表示。然而，分子

和分母都应以焦耳表示，因此需要换

算系数。不同的能源商品含有不同的

热量。为使它们具有可比性，会使用

其各自的净热能含量，并换算为热当

量。如果一个国家列有具体数值（即

有当地换算系数），那么能源商品在

该国家应采用这些数值。否则， 应采

用默认值。62  

179. 最好按业务单位或设施、国家、来

源类型（见上文不可再生资源和可再

生资源的定义）、活动类型报告这一

指标。 

180. 为归一化可再生能源相关数据，并

与其他环境指标的计算方式保持一

致，建议将可再生能源的焦耳数按同

一报告期产生的净增加值（以欧元、

美元、英镑等表示）进行归一化处理

（见指标A.1.3净增加值）。因此，该

指标最终的计量单位是每欧元、每美

元等的焦耳数。  

181. 还应计算第t年和第t-1年之间的差

值，以便监测组织取得的进展63。 

可能的信息来源： 

                                                            
购买的燃料及其活动产生的燃料，例如开采的煤炭或开采石油和天然气产生的天然气。

另请参见 GRI 标准 302-1。 

62 关于系数，另请参见《生态效率指标编制者和使用者手册》，

UNCTAD/ITE/IPC/2003/7，第 34 页起。 

63 在一些情况下，公司并不总是能够控制其使用的能源，例如能源有时主要由国家提供。因此，

公司在增加使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机动性可能有限。 

与 SDGs 的相关性 

该指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指

标 7.2.1（可再生能源占能源

消耗总量的比例）相关。 

国际能源机构、联合国统计

司和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使

用指标 7.2.1 来说明可再生资

源在国家一级最终能源消耗

中的份额。这些机构将可再

生能源定义为不会通过消耗

耗尽其未来可用性的所有形

式的能源，例如：水能、固

体生物燃料、风能、太阳

能、液体生物燃料、沼气、

地热、海洋和废物。 

有关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联

合国统计司针对可持续发展

目标指标 12.4.2 提供的元数

据指南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指标 B.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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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大多数实体都购买能源，因此可以通过核对能源供应商和燃料供应

商的账单确定报告期内各类能源消耗量。 

183. 在 许 多 国 家 ， 可 再 生 能 源 证 书

（RECs）是购买可再生能源的证明。

因此，如果有此类证书，也可以从中

获得有关可再生能源的具体信息。  

184. 若实体有能源经理，则由该专业人员

负责收集能源数据。否则，设施经理/
总务管理员也可以在会计部门的协作

下负责收集此类信息（能源账单的应

付账款）。应在每个业务单位/设施层

面收集此类数据，以便按法律实体和

国家进行累加。 

B.5.2. 能效 

定义 

185. 能效的定义是一个实体的能源消耗量

除以净增加值。  

 

 

 

计量方法 

186. 为计算分子，实体应考虑组织内部的总能耗，可计算为64： 

187. 消耗的不可再生燃料+消耗的可再生燃料+外购用于消耗的电力、供

暖、制冷和蒸汽+未消耗的自产电力、供暖、制冷和蒸汽-出售的电力、

供暖、制冷和蒸汽。 

188. 燃料消耗量以焦耳或倍数表示。电力、供暖、制冷和蒸汽消耗量以

焦耳、瓦时或倍数表示。因此，若全部数据都用焦耳表示，则需换算

系数。不同的能源商品含有不同的热量。为使它们具有可比性，会使

用其各自的净热能含量，并换算为热当量。如果一个国家列有具体数

                                                            
64 考虑到实体在经营过程中使用各种形式的能源，UNCTAD/EEI（III.C）就能源使用的

会计处理方法提供了指南。这一计算方法也可参见 GRI 标准 302-1。该指标也符合 GRI
标准 302-3，此条标准要求实体计算能源强度。 

与 SDGs 的相关性 

该指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指

标 7.3.1（以一次能源和 GDP

衡量的能源强度）相关。 

联合国统计司和国际能源机

构在指标 7.3.1 的元数据指南

中将能源密度定义为单位经

济产出价值向经济供应的能

源量。《国际能源统计建

议》中可以找到能源供应总

量的定义，国内生产总值应

按购买力平价以不变价格衡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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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即有当地换算系数），那么能源商品在该国家应采用这些数值。

否则，应采用默认值。65 

189. 为归一化能耗相关数据，并与其他环境指标的计算方式保持一致，

应该用能源的焦耳数除以同一报告期产生的净增加值（以欧元、美元、

英镑等表示）（见指标A.1.3净增加值）。因此，该指标最终的计量单

位是每欧元、每美元等的焦耳数。 

190. 此外，建议按业务单位或设施、国家、来源类型（见上文不可再生

资源和可再生资源的定义）、活动类型报告这一指标。 

 

可能的信息来源： 

191. 大多数实体都购买能源，因此可以通过评估能源供应商的账单确定

报告期内各类能源消耗量。若实体有能源经理，则由该专业人员负责

收集能源数据。否则，设施经理/总务管理员也可以在会计部门的协作

下负责收集此类信息（能源账单的应付账款）。应在每个业务单位/设
施层面收集此类数据，以便按法律实体和国家进行累加。 

 

C. 社会方面 
 

192. 在社会方面，选取了以下核心指标： 

 妇女在管理岗位任职的比例； 
 每年每名雇员的平均培训小时数； 
 每年每名雇员的雇员培训支出； 
 按雇佣类型和性别划分的雇员工资和福利占收入的比例； 
 雇员健康和安全支出占收入的比例； 
 工伤的频率/发生率； 
 集体协议所涵盖的雇员百分比。 

 

C.1. 性别平等 

C.1.1. 妇女在管理岗位任职的比例 

定义 

                                                            
65 关于系数，另请参见《生态效率指标编制者和使用者手册》，

UNCTAD/ITE/IPC/2003/7，第 34 页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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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该指标用特定报告期内在管理岗位任职的妇女人数除以雇员总数来

表示。66 

 

计量方法 

194. 计算这一指标时应考虑报告期末的雇员总数。雇员总数可表示为人

数或全职人力工时（FTE）67。当实体雇佣了大量非全职人员时，建

议选择第二种方法。无论如何，选择的方法应在各期之间保持一致。 

195. 首先，报告实体需要用人数或全职人力工时（指标的分母）表示在

报告期末的雇员总数。  

196. 然后，需要指明担任管理职务的雇员。建议使用内部职务分类以及

核对清单，即劳动统计专家会议（2008年国际标准职业分类）核准的

主要类别、次要类别、小类别和单位群组的职业分类制度。根据该清

单，可根据工作类型对岗位根据进行职业分类，确定主要类别、次要

类别、小类别和单位群组体系的标准是“技能水平”和“技能专业

化”。以下类别可被认为是“管理人员”： 

11 行政长官、高级官员和立法者 

111 立法者和高级官员 

1111 立法者 

1112 高级政府官员 

1113 传统酋长和村长 

1114  特殊利益组织的高级官员 

112 执行董事和首席执行官 

1120 执行董事和首席执行官 

12 行政和商务经理 

121 商业服务和行政经理 

1211 财务经理 

                                                            
66 关于这一点，请参见《年度报告中的企业责任指标指南》，UNCTAD/CRI（指标 5）。

这 一 指 标 也 符 合 性 别 平 等 证 据 与 数 据 （ EDGE ） 项 目 最 低 限 度 性 别 指 标
（https://genderstats.un.org/#/home）指标 45“管理人员中女性占比”（国际劳工组织）。 

67 全职人力工时的计算方法是将报告期内全职和非全职工作人员的所有工作小时数相加，

再除以一个全职工作人员的工作小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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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 人力资源经理 

1213 政策和规划经理 

1219 未在其他地方分类的商业服务和行政经理 

122 销售、营销和发展经理 

1221 销售和营销经理 

1222 广告和公关经理 

1223 研发经理 

13 生产和专业服务经理 

131 农业、林业和渔业生产经理 

1311 农业和林业生产经理 

1312 水产养殖和渔业生产经理 

132 制造业、采矿业、建筑业和流通业经理 

1321 制造经理 

1322 采矿经理 

1323 建筑经理 

1324 供应、配送和相关经理  

133 信息和通信技术服务经理  

1330 信息和通信技术服务经理  

134 专业服务经理  

1341 儿童保育服务经理 

1342 健康服务经理 

1343 老年护理服务经理 

1344 社会福利经理 

1345 教育经理 

1346 金融和保险服务分公司经理 

1349 未在其他地方分类的专业服务经理 

14 招待、零售和其他服务经理 

141 酒店和餐厅经理 

1411 酒店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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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2 餐厅经理  

142  零售和批发贸易经理 

1420 零售和批发贸易经理  

143 其他服务经理 

1431 体育、娱乐和文化中心经理 

1439 未在其他地方分类的服务经理 

197. 无论如何，目前，各报告实体可能采用不同的方法对管理职位进行

分类，因此使用叙述性披露可以更好地说明这一指标的背景。鼓励各

实体使用符合联合国统计司和妇女署联合倡议的性别平等证据与数据

（EDGE）项目的分类法。68 

198. 最后，在以人数或全职人力工时表示报

告实体中担任管理职位的雇员后（与劳动

力总数的量化方式一致），需要再以人数

或全职人力工时确定和表示报告实体中担

任管理职位的女性雇员（指标的分子）。 

199. 尽可能同时报告按性别分列的管理职位

细目以及全体雇员细目（人数或全职人力

工时）。69 

200. 此外，鼓励报告实体也按以下类别计算

雇员总数的细目70： 

 雇员和受监督工人71 

 雇佣合同类型（长期72或临时73） 

 雇佣类型（全职或兼职） 

                                                            
68 关于项目的更多信息，请查阅：https://unstats.un.org/edge 

69 关于这一点，请参见 GRI 指标 LA1 和 G4 10。 

70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国际标准职业分类（ISCO），雇佣类型和合同的定义可在以下网址

查阅：http://www.ilo.org/public/english/bureau/stat/isco/docs/resol08.pdf 

71 受监督工人：直接向报告组织提供工作和服务，但与另一组织签订正式雇佣合同的人

员。 

72 无限期或长期合同是指与雇员签订的期限不定的全职或非全职工作的长期合同。 

73 定期合同或临时合同是上述定义的雇佣合同，在特定期限到期时或附带有估算时间的

特定任务完成时终止。临时雇佣合同的期限有限，并因某一特定事件而终止，例如项目

或工作阶段结束、被替换人员返回等。 

与 SDGs 的相关性 

该指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指

标 5.5.2（妇女在管理岗位任

职的比例）相关。 

国际劳工组织是指标 5.5.2 的

托管机构，其元数据指南根

据国际标准职业分类对中高

级管理职位进行了定义。指

标 5.5.2 通过担任管理岗位的

妇女人数占管理岗位总数的

百分比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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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龄段：30岁以下，30-50岁，50岁以上 

 地区 

201. 与劳动力构成相关的详尽信息将有助于评估哪些问题会对某些类型

的劳动力造成特别的影响。 

202. 同时鼓励各实体考虑更加广泛的多样性衡量标准，特别是在帮助残

疾人就业方面（例如，残疾雇员与雇员总数之比）。不过，各指标应

考虑到收集雇员个人数据可能存在的法律限制。 

可能的信息来源： 

203. 计算该指标的信息通常可在人力资源信息系统中找到（雇员记录、

国家或场所一级的薪资信息）。许多实体使用专门的软件（人力资源

软件74）来收集和阐述雇员相关信息，包括计算这一指标所需要的其

他数据。这些软件和相关信息流通常由人力资源职能部门管理。 

204. 若有平等机会委员会，重要的信息也可在该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中找

到。 

 

 

 

C.2. 人力资本 

C.2.1. 每年每名雇员的平均培训小时数 

定义 

205. 该指标表明实体在雇员培训（即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规模，以及

这种投资在全体雇员的投入程度（以培训小时数表示）。 

计量方法 

206. 计算小时数的第一步是确定实体在报告期内开展的所有培训项目，

以便对相关小时数进行累加。这些项目可能包括：内部培训课程、外

部培训或教育（由实体支持）；停薪留职（由实体提供支持，例如报

告实体为其雇员提供的带薪教育假）；健康和安全等专题培训。 

                                                            
74 一些示例概览，请参见：https://www.capterra.com/human-resource-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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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 分母应以人数或全职人力工时表示，并在该报告期内以及各报告期

之间保持一致。数据应按雇佣类型、并

尽可能按性别分列。关于这些问题，请

参见指标C.1.1。 

 每名雇员的平均培训小时数=为雇

员提供的培训总小时数/雇员总数 

208. 尽可能将这些指标分类75并按以下方

式列出： 

 每类雇员的平均培训小时数=为每

类雇员提供的培训总小时数/该类别

雇员总数 

209. 遵从本指南中对其他经济指标的建

议，鼓励跨国实体按国家76、并尽可能

按性别披露培训小时数。 

可能的信息来源： 

210. 计算该指标的信息通常可在人力资源

信息系统中找到（国家或场所一级的薪资信息）。许多实体使用专门

的软件（人力资源软件）来收集和阐述雇员相关信息，包括计算这一

指标所需的其他数据。这些软件和相关信息流通常由人力资源职能部

门管理，该部门通常还负责确定培训预算。 

211. 培训费用也可作为运营费用（一般费用）的一个具体类目记录在损

益表中。实体通常使用专门的账户来记录培训费用，这部分费用可称

为雇员培训费用（属于应付账款）。 

212. 管理会计系统/内部管理报告也可用于按小时、按类别和按国家分列

的数据（如果实体有平衡计分卡，那么这些指标往往被列为学习和成

长方面的关键绩效指标）。 

C.2.2. 每年每名雇员的雇员培训支出 

定义 

                                                            
75 关于类别，请参见指标 C.1.1。 

76 该方法符合 UNCTAD/CRI（指标 10 和 11）、GRI 指南 G4-EC1，以及 GRI 404-1 和

404-2。 

与 SDGs 的相关性 

该指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指

标 4.3.1（前 12 个月中正式和

非正式教育和培训青年人和

成年人参与率，按性别划

分）相关。 

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的元

数据指南使用选定年龄组中

参加培训或教育活动的人数

占该年龄组总人口的百分比

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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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该指标表明实体在雇员培训（即人

力资本）方面的投资规模，以及这种

投资在全体雇员的投入程度，以支出

的小时数表示。 

计量方法 

214. 为计算培训项目的支出，建议考虑

培训的直接和间接成本，如课程费、

培训师费，以及培训场所、培训设备

和相关差旅费。  

215. 分母应以人数或全职人力工时表

示，并在该报告期内以及各报告期之

间保持一致。数据应按雇佣类型分

列。关于这些问题，请参见指标

C.1.1。 

 每名雇员的平均培训支出=培训

总支出/雇员总数 

尽可能将这些指标分类77并按以下方式列出； 

 每类雇员平均培训支出=每类雇员培训总支出/该类别雇员总数 

遵从本指南中对其他经济指标的建议，鼓励跨国实体按国家、并尽可能

按性别披露培训支出和小时数。 

可能的信息来源： 

216. 有关实体内部不同信息来源的信息，请查阅指标C.2.1。  

C.2.3. 按雇佣类型和性别划分的雇员工资和福利占收入的比例 

定义 

217. 该指标应表明报告期内实体按雇佣类型和性别划分的雇员劳动力总

成本占总收入的比例。78 

计量方法 

                                                            
77 关于类别，请参见指标 C.1.1。 

78 这符合 UNCTAD/CRI（指标 6）、国际会计准则第 19 条和 GRI 201-1。 

与 SDGs 的相关性 

该指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指

标 4.3.1（前 12 个月中正式

和非正式教育和培训青年人

和成年人参与率，按性别划

分）相关。 

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的元

数据指南使用选定年龄组中

参加培训或教育活动的人数

占该年龄组总人口的百分比

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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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计算该指标的第一步是计算工资总额，

包括雇员工资和代表雇员向政府机构支付

的金额，以及福利总额（其中不包括培训

和防护设备的成本或与雇员工作职能直接

相关的其他费用项目）。其中，向政府支

付的款项可以包括基础养老金、就业税、

税赋和失业基金等。然后用雇员福利和工

资总额除以该报告期内的总收入。 

219. 如果实体制作增值损益表，那么雇员工

资和福利总额已在该表中披露（包括在分

配的经济价值项目中）。  

220. 雇员工资和福利总额需要按照以下类别

分列79： 

 雇员和受监督工人80 

 雇佣合同类型（长期81或临时82）  

 雇佣类型（全职或兼职） 

 年龄段：30 岁以下83，30-50 岁，50 岁

以上 

 地区  

 性别84  

                                                            
79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国际标准职业分类（ISCO），雇佣类型和合同的定义可在以下网址

查阅：http://www.ilo.org/public/english/bureau/stat/isco/docs/resol08.pdf 

80 受监督工人：直接向报告组织提供工作和服务，但与另一组织签订正式雇佣合同的人

员。 

81 无限期或长期合同是指与雇员签订的期限不定的全职或非全职工作的长期合同。 

82 定期合同或临时合同是上述定义的雇佣合同，在特定期限到期时或附带有估算时间的

特定任务完成时终止。临时雇佣合同的期限有限，并因某一特定事件而终止，例如项目

或工作阶段结束、被替换人员返回等。 

83 一些国家要求在这一类别中提供细节，以强调与童工和强迫劳动有关的问题。 

84 两性薪酬差距报告在一些辖区正变得更加普遍，可纳入这一指标。这类指标应突出男

女工作类别的差异，侧重于说明实际的工作内容而非职务。将所有男性全薪相关雇员的

时薪相加，再除以男性全薪雇员人数，得到男性平均时薪；将所有女性全薪相关雇员的

时薪相加，再除以女性全薪雇员人数，得到女性平均时薪，由此计算出两性平均时薪差

距。要得到两性平均时薪差距占男性薪酬的百分比，需要从男性的平均时薪中减去女性

与 SDGs 的相关性 

该指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指

标 8.5.1（不同职业、年龄和

残疾员工平均每小时收入，

按性别划分）和 10.4.1（劳

动力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

份额，包括工资和社会保护

转移）相关。 

指标 8.5.1 由国际劳工组织制

定，要求提供按性别和残疾

员工划分的每小时收入信

息。国际劳工组织同时也是

指标 10.4.1 的托管机构，其

元数据指南指出，社会保护

转移包括雇主应支付的社会

保险缴款，但不包括与工资

有关的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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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信息来源： 

221. 计算该指标的信息通常可在人力资源信息系统中找到（国家或场所

一级的雇员记录）。许多实体使用专门的软件（人力资源软件85）来

收集和阐述雇员相关信息，包括计算这一指标所需的其他数据。这些

软件及与工资和福利相关的信息流通常由人力资源职能部门在一个特

定的模块中进行管理，该模块通常被称为工资会计。很多公司的会计

部门也设有工资会计专员，是这些信息的所有者。总收入可以从损益

表中获得。 

 

C.3. 雇员健康和安全 

C.3.1. 雇员健康和安全支出占收入的比例 

定义 

222. 该指标是指实体为保障雇员健康和安全而产生的总费用占总收入的

比例。这与企业责任的一个重要方面相关，因为职业事故86不仅会降

低生产率，转移管理层的注意力，而且会损害人力资本的发展，并且

可能表明管理质量和实践不佳。87 

计量方法 

223. 该指标以百分比表示，计算方法是将报告期内与职业安全和健康有

关的保险方案、实体直接资助的医疗保健活动以及在与职业安全和健

康有关的工作环境问题方面投入的所有费用相加，并用这一数额除以

该报告期内的总收入。 

224. 具体来说，在计算该指标时，建议从以下与雇员健康和安全相关的

要素核对表入手，以了解在计算中应该考虑哪些费用88：  

                                                            
的平均时薪，然后除以男性的平均时薪，再乘以 100。这也符合性别平等证据与数据项

目最低限度性别指标指标（13）“性别工资差距”（国际劳工组织）。 

85 一些示例概览，请参见：https://www.capterra.com/human-resource-software/  

86 职业事故在某些行业可以指身体伤害，但在其他一些行业也可以包括心理健康问题。 

87 这一指标符合 UNCTAD/CRI（指标 12）和 ILO R164。 

88 这一分类符合 UNCTAD/CRI 的要求，并以国际劳工组织《职业安全和健康建议书》

（ILO R164, II, 3）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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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工作场所的设计、选址、结构特点、安

装、维护、修理和改建以及进出工作场

所的通道；  

(b) 工作场所的照明、通风、秩序和清洁；  

(c) 工作场所的温度、湿度和空气流动；  

(d) 对容易产生危害的机械设备进行设计、

建造、使用、维修、试验和检查，并视

情况对其进行审批和转让；  

(e) 预防因工作条件造成有害的身心压力；  

(f) 以人工或机械方式搬运、堆放和储存货

物和材料； 

(g) 用电； 

(h) 危险物质和制剂的制造、包装、贴标、

运输、储存和使用及其废料和残余物的

处置，以及视情况用无危险或危险性较

低的其他物质或制剂取代；  

(i) 辐射防护； 

(j) 预防、控制和防止噪声和振动造成的职

业危害；  

(k) 控制工作场所的空气和其他环境因素；  

(l) 预防和控制气压过高或过低造成的危

害；  

(m) 预防火灾和爆炸，以及发生火灾或爆炸

时应采取的措施；  

(n) 个人防护设备和防护服的设计、制造、供应、使用、维护和测试；  

(o) 卫生设施、洗涤设施、衣物更换和储存设施、饮用水供应及其他任何

与职业安全和健康有关的福利设施；  

(p) 急救医疗； 

(q) 建立应急预案；  

(r) 监督工人健康。  

225. 服务部门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加上其固有特征，该指标也应包括心

理健康和压力相关报告。 

与 SDGs 的相关性 

该指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具

体目标 8.8（保护劳工权利，

推动为所有工人，包括移民

工人，特别是女性移民和没

有稳定工作的人创造安全和

有保障的工作环境）相关。 

也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

标 3.8（实现全民健康保障，

包括提供金融风险保护，人

人享有优质的基本保健服

务，人人获得安全、有效、

优质和负担得起的基本药品

和疫苗）相关。 

世卫组织是指标 3.8.1（基本

保健服务覆盖率）和 3.8.2

（与家庭支出或收入相比家

庭保健支出大的人口所占百

分）的托管机构。这些指标

的可用元数据指南建议通过

家庭调查来收集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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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其中一些要素与运营费用有关，例如，实体通过自我保险或经营其

自有保健设施直接资助的医疗保健活动费用，或与监督工人健康有关

的任何其他费用；其他一些要素是资本支出，例如，对辐射防护设备

或防火包的投资。  

227. 应该用健康和安全总支出（以货币表示）除以t期的总收入。这一指

标以百分比（%）表示。 

228. 遵从本指南中对其他经济指标的建议，鼓励跨国实体按国家披露健

康和安全支出。 

可能的信息来源： 

229. 一些实体建立了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和报告系统（OSHM&RS），

用于收集计算这一指标的所有相关信息。相关信息流由职业安全和健

康经理/项目经理/委员会（若有）所有。作为该信息系统的一部分，

根据实体经营所在国的具体立法，各实体还保留具体的登记册，如就

诊记录。 

230. 对于那些重大、因而可由实体资本化的支出，可使用资本预算来查

找相关金额。相反，当用于健康和安全的支出立即在报告期内被列为

费用时，相关费用应作为实体经营成本的一部分列入损益表中（根据

费用的性质，可作为生产间接成本或销

售费用的一部分等）。 

231. 收入（分母）可从损益表中获得。 

 

C.3.2. 工伤的频率/发生率 

定义 

232. 该指标与报告期内因职业事故、伤害

和疾病89而损失的工作日数有关。表明

一个实体的雇员健康和安全政策的有效

性及其建立一个健康、安全、高效的工

作环境的能力。 

 

计量方法 

                                                            
89 职业事故和伤害是指因工作原因或在工作过程中发生的非致命性或致命性伤害；职业

病是指因工作环境或活动（如压力或经常接触有害化学物质）或因工伤引起的疾病。 

与 SDGs 的相关性 

该指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指

标 8.8.1（致命性和非致命性

职业伤害频率，按性别和移

民身份划分）相关。 

国际劳工组织关于指标 8.8.1

的元数据指南要求提供致命

性和非致命性工伤频率的相

关信息，计算方法是用此类

工伤的数量除以相关人口在

所涉期间的工作小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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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在计算这一指标时，损失的天数应被视为受职业事故、伤害和疾病

影响的雇员的休息时间。换言之，这些天数是指雇员由于职业事故、

伤害或疾病无法执行其日常工作而损失的工作天数。 

频率按以下方法计算：报告期内新受伤事件的数量/工人工作的总小时数 

发生率按以下方法计算90：报告期内以小时计算的因受伤而损失的总天数

/工人工作的总小时数。 

234. 在计算损失工作日数时，实体需要明确“天数”是指“日历天数”

还是“计划工作日数”，以及“损失天数”的起算时间（例如，事故

发生后的第二天或三天后）。 

235. 服务部门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加上其固有特征，该指标也应包括心

理健康和压力相关报告。遵从本指南中对其他指标的建议，鼓励跨国

实体按性别披露这一指标。 

可能的信息来源： 

236. 各实体需要根据国家法律或条例作出安排，记录工伤事故、职业病、

通勤事故，以及危险事件和事故，包括确定一名主管人员负责编写和

保存所有相关记录。各组织应准备适当的记录，以备检查之用，并作

为工人代表和卫生服务部门的资料。根据国家法律法规，这些事故通

常记录在事故登记簿中。记录通常包含以下信息：（a）实体、机构

和雇主。（1）雇主姓名和地址以及电话和传真号码（如有）；（2）
实体名称和地址；（3）机构名称和地址（如不同）；（4）机构的经

济活动；（5）工人人数（机构规模）；（b）受伤者。（1）姓名、

地址、性别和年龄；（2）雇佣状况；（3）职业；（c）伤情。（1）
致命事故；（2）非致命事故；（3）受伤性质（如骨折等）；（4）
受伤部位（如腿部等）；（d）事故及其顺序。（1）事故发生地的地

理位置（通常的工作场所、机构内的另一工作场所或机构外的工作场

所）；（2）日期和时间；（3）导致伤害的行为——事故类型（如跌

倒等）；（4）与事故有关的媒介（如梯子等）。91 

237. 通常，用于跟踪和报告健康和安全事故的信息和操作信息系统由人

力资源部门所有。 

                                                            
90 该指标也可计算为：事故数量/工人人数。 

91 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日内瓦国际劳工局 1996 年《职业事故和职业病登记和报告业

务守则》：http://www.ilo.org/wcmsp5/group/public/--ed_protect/--protrav/--
safework/documents/normativeinstrument/wcms_10780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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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许多实体使用专门的软件（人力资源软件92）来收集和阐述健康和

安全信息以及与工人有关的所有其他信息，包括计算这一指标所需的

其他数据（如报告期内的工作时间、出勤记录）。该软件和相关信息

流通常由人力资源职能部门管理。 

239. 当涉及重大的健康和安全问题时，各实体还设有职业安全和健康经

理/项目经理，以及专门的职业安全健

康报告制度。在后一种情况下，也可

以从这一操作系统中获取计算这一指

标的相关信息。  

C.4. 集体协议覆盖 

C.4.1. 集体协议覆盖的雇员百分比 

定义 

240. 该指标是指集体协议覆盖的雇员人

数与报告实体雇员总数的比率。93 

计量方法 

241. 集体谈判是指一个或多个雇主或雇

主组织与一个或多个工人组织（工

会）之间为确定工作条件和雇佣条款

或调节劳资关系而进行的所有谈判。 

242. 谈判可在各级进行。集体协议可包

括部门、国家、区域、组织或工作场

所层面的协议。该标准基于国际劳工

组织（ ILO） 1981年《集体谈判公

约》（第154号）94。 

243. 计算该指标时应考虑报告期末的雇员人数。雇员人数可按指标C.1.1
建议表示为人数或全职人力工时。无论如何，选择的方法应在各报告

期之间保持一致。 

                                                            
92 一些示例概览，请参见：https://www.capterra.com/human-resource-software/ 

93 该指标符合 GRI 标准 102-41 和 UNCTAD/CRI（指标 8）。 

94 
http://www.ilo.org/dyn/normlex/en/f?p=NORMLEXPUB:12100:0::NO::P12100_INSTRUME
NT_ID:312299 

与 SDGs 的相关性 

该指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指

标 8.8.2（根据国际劳工组织

文本来源和国家立法，遵守

劳工权利 —— 结社自由和集

体谈判 —— 的国家水平，按

性别和移民身份划分）相

关。 

指标 8.8.2 由可持续发展目标

指标机构间专家组第五次会

议审查，仍待批准。该指标

旨在消除不公平的劳工实

践，特别是那些影响妇女的

实践，因此建议不仅按性别

而且按移民身份对雇员进行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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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首先，报告实体需要用人数或全职人力工时（指标的分母）表示在

报告期末的雇员总数。 

245. 然后，需要明确被集体协议覆盖的雇员，并依据分母以人数或全职

人力工时表示。 

246. 除了百分比数字之外，叙述性信息对于说明实体背景也至关重要，

因为存在监管机构不允许、雇员不要求或相关利益攸关方无法达成协

议的情况。 

可能的信息来源： 

247. 各实体需要根据国家法律或条例作出安排，定义集体就业协议/合同。

这些协议/合同通常由管理层（代表实体）和工会代表“集体”谈判。

与计算该指标有关的信息可在这些合同中找到（集体协议涵盖的雇员

人数），也可以在人力资源信息系统中找到。若涉及法务部门，该部

门也可成为此类信息的所有者之一。 

 

D. 体制方面 
248. 在体制方面将涵盖以下内容： 

 公司治理披露（包括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和出席率、女性董事

的人数和百分比、按年龄段划分的董事人数、审计委员会会议的次

数和出席率、董事和高管的总薪酬等信息）； 

 反腐败做法（包括由于产生和解而已付或应付的罚款金额，

以及每名雇员每年接受反腐败问题培训的平均小时数）。 

 

D.1. 公司治理披露 

249. 咨询小组之所以决定选入这些企业治理相关指标，是因为它们对问

责制十分重要。然而，这些指标可能不适用于所有企业。在许多辖区，

报告公司治理情况已经是对大型上市实体的一项法律要求。国际基准

包括二十国集团/经合组织《公司治理原则》95（1999年发布，2015年
第二次修订）和贸发会议《公司治理披露良好做法指南》96（2006年
发布）。 

                                                            
95 网址：https://www.oecd-ilibrary.org/governance/g20-oecd-principles-of-corporate-governance-
2015_9789264236882-en. 
96 网址：https://unctad.org/en/docs/iteteb20063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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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注意，中小企业这类实体可能表明没有董事会等机制，但并不影响

其报告核心指标的能力。若有可靠信息，也可披露公司体制方面的下

列指标：外部或独立董事会成员人数占董事会成员总数的比例、首席

执行官双重性（指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会主席两职分离）、作为董事会

议程的一部分讨论一般可持续发展问题和遵守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次数、

性别平等。 

251. 根据在可持续发展目标背景下的适

用性，选定了以下公司治理披露指

标： 

 D.1.1. 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和出席

率。 

 D.1.2. 女性董事的人数和百分

比。该指标与GRI G4-LA12（治

理机构的组成）相一致，并提供

了一个对组织内部性别多样性的

量化衡量标准。 

 D.1.3. 按年龄段划分的董事。该

指标按年龄段划分董事会成员的

组成。97 均衡的年龄组合对于董

事会作出正确决策十分重要。例

如，一些新兴技术公司常因董事

会由非常年轻的技术专家主导而

受到批评，这些专家往往是巨大

的风险承担者。 

为计算这一指标，各实体需要确

定其想要规划的年龄范围。根据

其他指标，建议分为以下几组： 

‐ 30 岁以下，  

‐ 30-50 岁，  

‐ 50 岁以上。 

                                                            
97 该指标符合 2013 年《国际综合报告框架》，网址：http://integratedreporting.org/wp-
content/uploads/2015/03/13-12-08-THE-INTERNATIONAL-IR-FRAMEWORK-2-1.pdf。同

时也符合 GRI G4-LA12（治理机构的组成）和 GRI 405-1。 

与 SDGs 的相关性 

指标 D.1.1、D.1.4 和 D.1.5 与

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目标

16.6（在各级建立有效、负

责和透明的机构）相关，在

实体一级可包括董事会的治

理实践。 

与 SDGs 的相关性 

指标D.1.2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指标 5.5.2（妇女在管理岗位

任职的比例）相关。 

国际劳工组织是指标 5.5.2 的

托管机构，其元数据指南根

据国际标准职业分类对中高

级管理职位进行了定义。指

标 5.5.2 通过担任管理岗位的

妇女人数占管理岗位总数的

百分比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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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1.4. 审计委员会会议的次数和出席

率。该指标提供了一个量化的衡量

标准，来说明实体是否建立了有

效、负责和透明的治理机制。 

 D.1.5. 薪酬：每个董事（包括执行和

非执行董事）的总薪酬。该指标与

GRI 披露 102-35 一致98。 

252. 计算指标D.1.1、D.1.2和D.1.3的相关信

息通常由投资者关系办公室、公司秘书99 
和 /或人力资源经理记录。除这些来源

外，与指标D.1.4有关的信息也可由内部

审计部门记录。 

D.1.5. 薪酬：董事（包括执行和非执行董

事）的总薪酬 

253. 为计算该指标，各实体需要将报酬方案

的下列要素相加，计算出特定报告期的报

酬总额： 

‐ 固定工资（基本工资） 

‐ 浮动报酬（包括绩效报酬、基于股权的

报酬、奖金和递延或既得股票） 

‐ 签约奖金或招聘奖励金 

‐ 解雇费（即向离职主管人员或被终止任用的最高治理机构成员支付

的所有款项和福利） 

‐ 追回款项（即主管人员在某些雇佣条件或目标未能达到的情况下须

向其雇主偿还事先收到的报酬） 

‐ 退休福利。 

254. 计算每位执行董事和非执行董事的年度薪酬总额。前者是同时兼具

管理职责的公司董事，后者是不对实体的日常管理或运营负责的董事。 

可能的信息来源： 

                                                            
98 此外，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还要求公司披露主要管理人员的薪酬总额和某些类别的薪酬。 
99 这一个专业术语，指公司中负责行政管理和法律合规的管理层人员，此外还负责与董事会联

络。 

与 SDGs 的相关性 

指标D.1.3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指标 16.7.1（公共机构 ——

国家和地方立法、公务服务

和司法机构 —— 中的职位，

按性别、年龄、残障者和人

口群体分列，相对全国分配

数的比例）相关。 

虽然这一指标没有明确提及

私营组织，但是公共和私营

部门之间可能会产生积极的

溢出效应。此外，将私营部

门包括在内也与具体目标

16.7 相关，该目标鼓励各国

确保各级的决策反应迅速，

具有包容性、参与性和代表

性。 



 
 

68 

 

255. 计算这一指标所需的数据和相关信息流通常由人力资源职能部门管

理，记录于薪酬和工资管理信息系统内。许多实体使用专门的软件来

收集和阐述此类信息。这些数据也可以从公司秘书那里获得。 

256. 另一个信息来源是薪酬报告，其中介绍了董事（包括执行董事和非

执行董事）的薪酬情况。基本信息由薪酬委员会所有，该委员会（若

有）负责制定薪酬战略和政策。 

 

D.2. 反腐败做法 

D.2.1. 因和解而已付或应付的罚款金额 

定义 

257. 该指标是指报告期内监管机构和法院

判处与腐败相关的已付和应付罚款的总

金额。 

258. 腐败 100包括以下行为：贿赂、疏通

费、欺诈、勒索、勾结和洗钱；提供或

接受礼物、贷款、费用、奖励或其他好

处，以诱使做出不诚信、非法或违反信

任的事情。还可以包括贪污、影响力交

易、滥用职权、非法致富、隐瞒和妨碍

司法等做法。 

259. 腐败与若干负面影响有着广泛的联

系，例如破坏环境、侵犯人权、滥用民

主、投资分配不当和破坏法治。 

 

计量方法 

260. 该指标的计算步骤如下： 

‐ 查明所有因违反腐败相关法律或条例的定罪和其他和解办法， 

‐ 查明为每项定罪支付/应支付的罚款金额， 

‐ 将报告期内查明的所有数额相加。 

                                                            
100 该定义符合 GRI 205 和 UNCTAD/CRI（指标 16）。 

与 SDGs 的相关性 

该指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指

标 16.5.2（过去 12 个月内至

少与公职人员接触过一次、

并向公职人员行贿或被这些

公职人员要求行贿的企业所

占比例）相关。 

指标 16.5.2 的元数据指南由

世界银行制定：私营承包商

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每 4-5

年开展一次世界银行企业调

查，联合国元数据指南以此

为根据，按国家计算后得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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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报告实体有关的定罪总数应与已付或应付的罚款总额一起列报。 

 

可能的信息来源： 

261. 已支付的罚款在损益表中被列为报告期内的费用。这种费用被直接

记入损益表，通常存于一个单独的费用账户中，该账户可称为“罚款

和处罚”。 

262. 如果因为发生责任事件而可能依法产生支付罚款或接受处罚的责任，

则该实体应设立一个备付金账户（为此，其应在资产负债表中填写一

项负债，而在损益表中填写一项费用账户）。 

263. 这些信息通常由法务部门和财会部门所有。 

 

D.2.2 每名雇员每年接受反腐败培训的平均小时数 

定义 

264. 该指标是指雇员在反腐败问题方面接受培训的平均小时数。有关腐

败的定义和背景的更多信息，请见指标D.2.1。 

计量方法 

265. 该指标的计量方法借鉴了指标C.2.1，即每名雇员的平均培训小时数。

此种情况下，计算培训小时数应只考虑与反腐败问题有关的培训小时。

这种分类可以由实体的整体培训部门（如人力资源部门）进行，也可

由法律部门或其他专门推进反腐败工作的部门进行。 

266. 建议将这一反腐败相关指标涵盖用于补救定罪的行为守则问题。广

而言之，报告实体应提供资料说明所有针对腐败事件采取的行动，例

如新订或修订实体政策、提供培训和实施防止此类事件的举措。 

可能的信息来源： 

267. 计量该指标的信息来源，请见指标C.2.1和D.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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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选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核心指标 
 

A. 经济方面 指标 衡量指标 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

A.1. 收入和/或（净）增

加值 
A.1.1. 收入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5号 8.2.1 

  A.1.2. 增加值 收入减去买入材料、商品和服务的成本（总增加值，GVA） 8.2.1；9. b；9.4.1 
  A.1.3. 净增加值 收入减去买入材料、商品和服务的成本，再减去有形资产的折旧（净增加值，NVA） 8.2.1；9.4.1 
A.2. 向政府支付的款项 A.2.1. 税费和向政府支付的其他款项 一段给定时间内总计已付和应付税费（不仅包括所得税，也包括其他税赋和税费，例如财产税或增值税）加上有关已付罚金，再加上向政

府支付的所有版权费、许可费和其他款项 

17.1.2 

A.3. 新投资/支出 A.3.1. 绿色投资 主要目的在于预防、减少和消除污染及其他形式环境退化的投资总额的绝对值和相对值 7.b.1 
  A.3.2. 社区投资 报告期内在企业以外的目标受益人所在的更广泛社区所做的慈善或自愿捐款和投资（既包括资本支出，也包括业务支出)总额的绝对值和相

对值 

17.17.1 

  A.3.3. 研发总支出 报告期内报告实体研发总支出的绝对值和相对值 9.5.1 
A.4. 当地供应商/采购方

案总数 
A.4.1. 当地采购的百分比 报告实体从当地供应商采购的支出（基于报告期内的发票和承付款）所占比例的绝对值和相对值 9.3.1 

B 环境方面 
 

   

B.1. 可持续用水 B.1.1. 水的循环利用和再利用 报告实体在报告期内循环利用和/或再利用的水总量的绝对值和相对值 6.3.1 
  B.1.2.  用水效率 报告期内每净增加值的用水量以及两个报告期之间每净增加值的用水量（用水量的定义是取水量加上从第三方获得的水的总量）变化情况

的相对值、变化值及绝对值 

6.4.1 

  B.1.3. 用水紧张程度 按源头（地表、地下、雨水、废水）分类并列出用水紧张或缺水地区（以占总取水量的百分比计算）的取水量的绝对值和相对值 6.4.2 
B.2. 废物管理 B. 2.1. 减少废物产生 实体每净增加值所产生废物的变化情况的相对值、变化值及绝对值 12.5 
  B.2.2. 废物的再利用、再生产和再循环 再利用、再生产和再循环的废物总量的相对值、变化值和绝对值 12.5.1 
  B.2.3. 危险废物 危险废物总量的绝对值，以及接受处理的危险废物占报告实体所报告的废物总量的比例的相对值、变化值和绝对值 12.4.2 
B.3. 温室气体排放量 B.3.1. 温室气体排放量（范围1） 范围1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相对值和变化值 9.4.1 
  B.3.2. 温室气体排放量（范围2） 范围2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相对值和变化值 9.4.1 
B.4. 消耗臭氧层物质和化

学品 
B.4.1. 消耗臭氧层物质和化学品 每净增加值所使用的消耗臭氧层物质（作为纯物质或作为混合物存在的大宗化学品/物质）的总量 12.4.2 

B.5. 能耗 B.5.1. 可再生能源 报告期内可再生能源消耗量占总能耗的百分比 7.2.1 
  B.5.2. 能效 每净增加值的能耗 7.3.1 
C 社会方面    
C.1. 性别平等 C.1.1. 妇女在管理岗位任职的比例 在管理岗位任职的妇女人数除以雇员总数（人数或全职人力工时） 5.5.2 
C.2. 人力资本 C.2.1. 每年每名雇员的平均培训小时数 每年每名雇员的平均培训小时数（每年培训总小时数除以雇员总数），如可能应按雇员类别分类 4.3.1 
  C.2.2. 每年每名雇员的雇员培训支出  每年每名雇员的直接和间接培训费用，包括培训师费用、培训场所、培训设备和相关差旅费，如可能应按雇员类别分类 4.3.1 
  C.2.3.  按雇佣类型和性别划分的雇员工资和

福利占收入的比例 
全部雇员的总成本（工资和福利）除以该报告期内的总收入 8.5.1；10.4.1 

C.3. 雇员健康和安全 C.3.1. 雇员健康和安全支出占收入的比例 报告期内产生的职业安全和健康有关保险方案、由实体直接资助的医疗活动的总支出，以及为解决职业安全和健康有关的工作环境问题而

持续产生的所有支出相加，再除以该报告期的总收入 

3.8；8.8 

  C.3.2. 工伤的频率/发生率 频率：报告期内新受伤事件的数量除以工人工作的总小时数；发生率：报告期内以小时计算的因受伤而损失的总天数除以工人工作的总小

时数 

8.8.1 

C.4. 集体协议覆盖 C.4.1.  集体协议所覆盖的雇员百分比 集体协议所覆盖的雇员人数除以雇员总数（人数或全职人力工时） 8.8.2 
D 体制方面     
D.1. 公司治理披露101 D.1.1. 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和出席率 报告期内举行的董事会会议的次数，以及参加报告期内举行的每次董事会会议的董事人数除以董事总人数，再乘以报告期内举行的董事会

会议的次数 

16.6 

  D.1.2. 女性董事的人数和百分比 女性董事占董事总人数的比例 5.5.2 
  D.1.3. 按年龄段划分的董事 按年龄段（例如：30岁以下，30岁至50岁，50岁以上）划分的董事人数 16.7.1 
  D.1.4. 审计委员会会议的次数和出席率 报告期内举行的审计委员会会议的次数，以及参加报告期内举行的每次审计委员会会议的审计委员会委员人数除以审计委员会委员总人

数，再乘以报告期内举行的审计委员会会议的次数 

16.6 

  D.1.5. 薪酬：每个董事（包括执行和非执行

董事）的总薪酬 

每位执行董事和非执行董事的总年薪（包括基本工资和浮动报酬） 16.6 

D.2. 反腐败做法 D.2.1. 因和解而产生的已付或应付罚款金额 报告期内监管机构和法院因腐败行为而处以的已付或应付的罚款总金额 16.5.2 

                                                            
a  这些指标不具有普遍性，但适用于使用最大比例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上市公司，因此被列为核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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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2.2. 每年每名雇员接受的反腐败问题培训

平均小时数 
每年开展的反腐败问题培训总小时数除以雇员总数 
 

1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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